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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

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为加强和改

进教育督导评估监测，做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以下简称本

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教育部负责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统筹组织和监督，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具体实施。其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军队系统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

具体实施。 

第三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应遵循独立、客观、科学、

公正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工作的正

常进行。 

第四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

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 2%。 

第二章 评议要素和重点 

第五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要求，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版）》学科门类分别制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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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抽检评议要素。 

第六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应重点对选题意义、写作安排、

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进行考察。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七条 教育部建立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以下

简称抽检信息平台），面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毕业论文提取和专家评审等定制功能，对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实行全过程监督。 

第八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基于抽检信息平台和本地区学士

学位授予信息，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名单。抽检论文要

覆盖本地区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 

第九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利用抽检信息平台对抽检论文进

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检测结果供专家评审参考。 

第十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随机匹配方式组织同行专家

对抽检论文进行评议，提出评议意见。每篇论文送 3 位同行专家，

3 位专家中有 2 位以上（含 2 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

毕业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3 位专家中有 1 位

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将再送 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2

位复评专家中有 1 位以上（含 1 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

将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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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果反馈与使用 

第十一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有

关高校反馈、抄送省级学位委员会，同时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二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的使用。 

（一）抽检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二）对连续 2 年均有“存在问题毕业论文”，且比例较高

或篇数较多的高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本省域内予以通报，

减少其招生计划，并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高校应

对有关部门、学院和个人的人才培养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依

据有关规定予以追责。 

（三）对连续 3 年抽检存在问题较多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

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培养质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

依据有关规定责令其暂停招生，或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撤销其学士

学位授权点。 

（四）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

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高校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

对查实的应依法撤销已授予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 

（五）抽检结果将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本科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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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督与保障 

第十三条 教育部定期对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本科毕业论文

抽检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将工作情况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评价的范畴。 

第十四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保障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

经费，列入年度工作预算，确保抽检工作顺利开展。 

第十五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申诉

机制，规范申诉处理程序，保障有关高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各有关高校应按照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有

关要求，积极配合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准确完整地提供本科

毕业论文、学位授予信息等材料。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本办法，结合地方实际，

制定本省（区、市）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实施细则，并报教育

部备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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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高教司、学位办、规划司、财务司、
          政法司、职成司 

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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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

法（试行）》要求，为加强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监督，改进教育督

导评估监测，提高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切实做好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以下简称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根据《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云南省教育厅负责全省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统筹

组织和全程指导，负责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具体实施

抽检。

第三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遵循独立、客观、科学、公

正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工作正常进

行。

第四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

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抽检论文

覆盖全省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

第二章 论文抽检

第五条 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制定年度本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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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抽检实施方案，基于教育部建立的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

息平台和全省学士学位授予信息，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

名单并及时公开。

第六条 省教育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依托教育部的全国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或其他抽检信息平台对抽检论文进

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检测结果供专家评审参考。

第七条 高校对照学士学位授权信息和学信网本科毕业生

信息，按照省教育厅要求报送抽取的本科毕业论文信息。报送的

本科毕业论文应为授予学士学位时的存档原文，且通过学位授予

单位的学术行为审查、内容涉密审核和盲审技术处理检查。除提

供本科毕业论文外，还应提供论文开题报告、成绩评定书等必要

的材料。医学类专业，若无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实行临床毕业综

合考试的，须提供被抽检对象的考试成绩、实习鉴定表及其他相

关材料作为评审支撑材料。有其他形式本科毕业论文要求的专

业，应提供毕业设计、毕业作品、发明、专利、毕业实习报告、

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研究报告、实践报告、设计策划方案、创

作作品等作为评审支撑材料。以上材料均提供电子版。

涉密的本科毕业论文须由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并按规定提供

相关佐证材料申请免检，经审核后可不再列入抽检名单。

第三章 论文评议

第八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重点对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

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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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省教育厅根据本科毕业论文抽检重点，制定《云南

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议要素》（附件）。专家根据评

议要素，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进

行评议。

第十条 省教育厅采取高校推荐、省级认定的方式，建立省

内外专家组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评议专家库，为每年开展本科毕业

论文抽检评议提供保障。

第十一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专家评议工作按照同行评

议、关系回避、异校送审、随机匹配的规则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每篇论文送 3位同行专家，3位专家中有 2位

以上（含 2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本科毕业论文，将

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3位专家中有 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

“不合格”，将再送 2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2位复评专家中有 1
位以上（含 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将认定为“存在问

题毕业论文”。
第十三条 评议采取百分制，根据总分确定“优秀”（90分

≤优秀<100分）、“良好”（75分≤良好<90分）、“一般”（60
分≤一般<75分）、“不合格”（不合格<60分）四个档次。评

议专家应认真审阅抽检论文内容，根据评议要素，参照《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公正评价论文质量，确

定评定等级，客观阐述评判意见。

第十四条 若抽检论文有违背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方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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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或者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有其他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的内容；出现抄袭、剽窃、篡改、伪造、买卖、代写或在送

检时进行加工修改（除按照盲审要求进行加工处理外）等学术不

端行为，则该论文不予评议，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
第四章 结果反馈与使用

第十五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由省教育厅向有关高校

反馈、抄送省级学位委员会，同时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六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的使用：

（一）抽检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二）对连续 2年均有“存在问题毕业论文”，且比例较高

或篇数较多的高校，省教育厅予以通报，减少其招生计划，并进

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高校应对有关部门、学院和个

人的人才培养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追责。

（三）对连续 3年抽检存在问题较多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

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培养质量，省教育厅应依据有关

规定责令其暂停招生，直至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

权点。

（四）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

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高校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

对查实的应依法撤销已授予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

（五）抽检结果将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全省本科专业综

合评价、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本科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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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与评奖评优、领导班子

考核等工作挂钩。

第五章 监督与保障

第十七条 省教育厅组织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所需

经费，按要求纳入部门预算，确保抽检工作顺利开展。高校应建

立校级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制度，将校级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经费纳

入学校年度预算。

第十八条 省教育厅建立高校申诉机制，受理高校对评议结

果的异议，就高校申诉事项进行复核。各高校应建立健全学生申

诉机制，受理学生对毕业论文评议结果的异议。

第十九条 高校要建立校级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制度，加强对

本科毕业论文各个环节的管理，健全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

系，出现“存在问题的毕业论文”的高校须认真分析原因，切实落

实整改。

第二十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应坚持一岗双责，健全工

作规范，加强过程管理，确保评风评纪，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

围。对违反规定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云南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 2022年 4月 1日起施行。

附件：云南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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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议要素
（理工农医类及交叉类）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选题意义 20 选题

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

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专业特点，具有一定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把握学术前沿。

写作安排 15

过程管理 论文工作量饱满，时间进度安排合理。

写作形式
写作形式符合要求和规范。可采取毕业设计、

学术论文、作品（原型）、知识产权、毕业实习

报告等多种形式。

逻辑构建 20
逻辑结构

内容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层次分
明，重点突出。

论文表达 文笔流畅，用语规范，表达准确。

专业能力 25
调研分析及解

决问题能力

具备查阅、分析、综述专业文献的能力；能拟

定正确的技术路线并实施；能对结果进行分析

论证。

创新性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学术规范 20
学术诚信

无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

术不端行为。

格式规范
在概念、引用、公式、摘要等方面符合通行的
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规定。

1. 适用于理科、工科、农科、医科及交叉类专业。

2. 采取百分制评分，根据总分分为“优秀（90≤优秀<100）”、“良好（75≤良

好<90）”、“一般（60≤一般<75）”、“不合格（不合格<60）”四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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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议要素
（文科类）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选题意义 20 选题

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

专业培养目标，体现专业特点，具有一定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把握学术前沿。

写作安排 15

过程管理 论文工作量饱满，时间进度安排合理。

写作形式

写作形式符合要求和规范。可采取学术论文、案

例分析、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实践报告、设计

策划方案、创作作品等多种形式。

逻辑构建 20
逻辑结构

内容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层次分明，
重点突出。

论文表达 文笔流畅，用语规范，表达准确。

专业能力 25

调研分析及

解决问题能

力

能根据题目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调查研究方法，

具有独立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文献查阅及综述、

收集信息并归纳分析的能力。

创新性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学术规范 20
学术诚信 无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

不端行为。

格式规范
在概念、引用、公式、摘要等方面符合通行的学
术规范和知识产权规定。

1. 适用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大类。

2. 采取百分制评分，根据总分分为“优秀（90≤优秀<100）”、“良好（75≤良

好<90）”、“一般（60≤一般<75）”、“不合格（不合格<60）”四个档次。

抄送：驻厅纪检监察组。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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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2024 年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学位工作体制

第三章 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学位授予条件

第五章 学位授予程序

第六章 学位质量保障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学位质量，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服务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包括学术学位、专业学位

等类型，按照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等授予。

第三条 学位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学术

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促进创新发展，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第四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公民，在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机构学习或者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接受教育，达到相应学业要求、学术水平或者

专业水平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申请相应学位。

第五条 经审批取得相应学科、专业学位授予资格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为学位

授予单位，其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为学位授予点。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

相应学位。

第二章 学位工作体制

第六条 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领导全国学位工作。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和委员由国务院任免，每届任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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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专家组，负责学位评审评估、质量监督、研究咨询等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办事机构，承担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日常工作。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学位管理有关工作。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省级学位委员会，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

指导下，领导本行政区域学位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学位管理有关工作。

第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议本单位学位授予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

（二）审议学位授予点的增设、撤销等事项；

（三）作出授予、不授予、撤销相应学位的决议；

（四）研究处理学位授予争议；

（五）受理与学位相关的投诉或者举报；

（六）审议其他与学位相关的事项。

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以设立若干分委员会协助开展工作，并可以委托分委员会履行相应

职责。

第十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学位授予单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负责人、教学科研

人员组成，其组成人员应当为不少于九人的单数。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学位授予单位主

要行政负责人担任。

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议，应当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审议本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四项所列事项或者其他重大事项的，会议应当有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决

议事项以投票方式表决，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一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任期、职责分工、工作程序等由

学位授予单位确定并公布。

第三章 学位授予资格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申请学位授予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符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发展规划；

（三）具有与所申请学位授予资格相适应的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教学科研资源及办

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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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可以根据前款规定，对申请相应学位授予资格的

条件作出具体规定。

第十三条 依法实施本科教育且具备本法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高等学校，可以申请学

士学位授予资格。依法实施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且具备本法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机构，可以申请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

第十四条 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由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由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审核，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审核学位授予资格，应当组织专家评审。

第十五条 申请学位授予资格，应当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规定的期

限内提出。

负责学位授予资格审批的单位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决议，并向社会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十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应当组织复核。

第十六条 符合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自主开展增设

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审核。自主增设的学位授予点，应当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具

体条件和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

第十七条 国家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优化学科结构和学位授予点布

局，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可以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需要，对相关学位授予点的设置、布局和学位授予另行规定条件和程序。

第四章 学位授予条件

第十八条 学位申请人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

法律，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学位申请人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学习或者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接受教育，

达到相应学业要求、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水平的，由学位授予单位分别依照本法第十九条至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条件授予相应学位。

第十九条 接受本科教育，通过规定的课程考核或者修满相应学分，通过毕业论文或

者毕业设计等毕业环节审查，表明学位申请人达到下列水平的，授予学士学位：

（一）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具有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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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通过规定的课程考核或者修满相应学分，完成学术

研究训练或者专业实践训练，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表明学位申请

人达到下列水平的，授予硕士学位：

（一）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二）学术学位申请人应当具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专业学位申请人应当具有

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

第二十一条 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通过规定的课程考核或者修满相应学分，完成学

术研究训练或者专业实践训练，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表明学位申

请人达到下列水平的，授予博士学位：

（一）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掌握坚实全面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二）学术学位申请人应当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专业学位申请人应当

具有独立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

（三）学术学位申请人应当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专业学位申请人应当在

专业实践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

第二十二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根据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条件，结合本

单位学术评价标准，坚持科学的评价导向，在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各学

科、专业的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并予以公布。

第五章 学位授予程序

第二十三条 符合本法规定的受教育者，可以按照学位授予单位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相应学位。非学位授予单位的应届毕业生，由毕业单位推荐，可以向相关学位授予单

位申请学位。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自申请日期截止之日起六十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申请，并通知申

请人。

第二十四条 申请学士学位的，由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审查，作出是否授予学士学位

的决议。

第二十五条 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组织答辩前，将学位申请

人的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送专家评阅。

经专家评阅，符合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进入答辩程序。

第二十六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按照学科、专业组织硕士、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硕

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不少于三人。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不少于五

人，其中学位授予单位以外的专家应当不少于二人。

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应当在答辩前送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审阅，答辩委员会组成人

员应当独立负责地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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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组织答辩，就学位申请人是否通过答辩形成决议并当

场宣布。答辩以投票方式表决，由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内容涉及国家秘

密的外，答辩应当公开举行。

第二十七条 学位论文答辩或者实践成果答辩未通过的，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

规定期限内修改，重新申请答辩。

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认为学位申请人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

水平，且学位申请人尚未获得过本单位该学科、专业硕士学位的，经学位申请人同意，可

以作出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第二十八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根据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在对学位申请进行审核的

基础上，作出是否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决议。

第二十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根据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决

议，公布授予学位的人员名单，颁发学位证书，并向省级学位委员会报送学位授予信息。

省级学位委员会将本行政区域的学位授予信息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保存学位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和学位论文、实践成果等档

案资料；博士学位论文应当同时交存国家图书馆和有关专业图书馆。

涉密学位论文、实践成果及学位授予过程应当依照保密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保

密规定，加强保密管理。

第六章 学位质量保障

第三十一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建立本单位学位质量保障制度，加强招生、培养、学

位授予等全过程质量管理，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保证授予学位的质量。

第三十二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为研究生配备品行良好、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或者较强

实践能力的教师、科研人员或者专业人员担任指导教师，建立遴选、考核、监督和动态调

整机制。

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当为人师表，履行立德树人职责，关心爱护学生，指导学生开展相

关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提高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水平。

第三十三条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应当立足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强博士学位授予点

建设，加大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和支持力度，提高授予博士学位的质量。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当认真履行博士研究生培养职责，在培养关键环节严格把关，

全过程加强指导，提高培养质量。

博士研究生应当努力钻研和实践，认真准备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确保符合学术规

范和创新要求。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学位委员会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定期组织

专家对已经批准的学位授予单位及学位授予点进行质量评估。对经质量评估确认不能保证

所授学位质量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由原审批单位撤销相应学位授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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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开展增设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审核的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达不到规

定标准或者学位质量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撤销其自主审核资格。

第三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学科、专业需要，向原审批单位申请撤销

相应学位授予点。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学位信息管理系统，依

法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第三十七条 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学

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

（一）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被认定为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

（二）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入

学资格、毕业证书；

（三）攻读期间存在依法不应当授予学位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授予学位、颁发学位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

效，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拟作出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决定的，应当告知学位申

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拟作出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听取其陈述和申辩。

第四十条 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过程中相关学术组织或者人员

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术复核。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自

受理学术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并作出复核决定，复核决定为最

终决定。学术复核的办法由学位授予单位制定。

第四十一条 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学位或者撤

销其学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复核，或者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

处理。

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申请复核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

十日内进行复核并作出复核决定。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军队设立学位委员会。军队学位委员会依据本法负责管理军队院校和科

学研究机构的学位工作。

第四十三条 对在学术或者专门领域、在推进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做出突出

贡献，或者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个人，可以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位授予单位，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报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后，可以向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个人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名誉博士学位授予、撤销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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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学位授予单位对申请学位的境外个人，依照本法规定的学业要求、学术

水平或者专业水平等条件和相关程序授予相应学位。

学位授予单位在境外授予学位的，适用本法有关规定。

境外教育机构在境内授予学位的，应当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境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的承认，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五条 本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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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文 件

教科信 〔2024〕3 号

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
调查处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 （单位）教育司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

建各高等学校：

现将 《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 1 —

20/251



（此页无正文）

教 育 部

2024 年 3 月 26 日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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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人事司、职成司、高教司、督导
局、教师司、思政司、社科司、学生司、研究生司、科
研中心，驻部纪检监察组

教育部办公厅 2024 年 4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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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规范高等学校对

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工作，推动科研诚信、学术规范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学术风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

法》（教育部令第 40号，以下简称 40号令）、《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号，以下简称 34号令）、《科

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国科发监〔2022〕221号，以下简

称 221号文）和《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社科

办字〔2019〕10号，以下简称 10号文）等文件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及直属附属医院的教学

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在项目申请、评审、实施、结题等过

程中，以及各类论文、专利、著作等学术成果发表与应用等各类

教学及科研学术活动中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具体学

术不端行为界定参照 221 号文第二条、10 号文第二十三条、40

号令第二十七条和 34号令第三条。

第三条 高等学校是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主体。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学术不端行为不得迁就包庇，不得阻挠、干扰学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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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行为的调查处理。

第四条 学术不端行为被调查人、举报人及证人等应积极配

合调查，如实说明情况、提供证据，不得伪造、篡改、隐匿、销

毁证据材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教育部负责制定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的宏观政策，

指导和监督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工作，建立健全重大

学术不端事件信息报送和通报机制，并可对教育系统发生的学术

不端行为独立组织开展调查处理。

第六条 省级教育部门负责具体指导和监督本地区高等学校

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对所主管高等学校重大学术不端事

件的处理机制，建立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报与相关信息公

开制度。

第七条 高等学校应健全科研诚信建设制度体系，要明确专

门机构、配备专门力量负责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工作，建立组

织人事、人才培养、科研学术、学生管理、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

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对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管

理人员和学生等开展科研诚信教育。主动监测本单位人员的学术

不端信息。对本单位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积极组织或配合调查，

依据职责权限对学术不端行为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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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查与处理

第一节 受理

第八条 高等学校应当明确具体部门，负责受理社会组织、

个人对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及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

以及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根据工作需要和学校实际，

设立专门岗位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学术不端举报相关事宜的咨询、

受理、调查等工作。

第九条高等学校在收到学术不端行为线索后，应在 15个工

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并通知实名举报人或转来线索的单

位，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对于有明确举报对象和违规事实、有客观明确的证

据材料或可查证线索的举报内容，高等学校应当受理。对于媒体、

期刊或出版单位等披露的线索，高等学校应及时关注，主动开展

调查。对于举报内容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没有明确的证据和

可查证线索的、对同一对象重复举报且无新的证据和线索的、已

经作出生效处理决定且无新的证据和线索的等情况，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应自决定受理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

因特别重大复杂在前款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完成调查的，经单

位负责人批准后可延长调查期限，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 6个月。

对于上级部门移送的线索，高等学校应按照上级部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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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完成调查处理，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完成的，应及时向上级

部门书面报告情况，经批准后延长调查期限。

第十二条 学术不端行为一般由被调查人当前人事关系所在

高等学校牵头负责调查。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社科项目、科研奖励、人才称号的申报、评审、实施、

结题、成果发布等活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由项目、奖励、人才

等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单位调查处理。论文发表中的学术不端

行为，由第一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牵头调查处理；没有通讯

作者的，由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牵头调查处理；署名单位与

所在单位不一致的，由所在单位牵头调查处理，署名单位应积极

配合。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由学位授予单位负责调查

处理。对于涉及高等学校主要负责人的，要根据相关文件要求，

由主管部门进行提级办理。

第十三条 学术不端行为涉及多个单位的，牵头调查单位应

根据要求，主动联系其他当事人所在单位，并负责对其他参与调

查单位的调查程序、处理尺度等进行审核把关。参与调查的其他

单位应积极配合牵头调查单位，做好对本单位人员的调查处理，

并将调查报告和处理决定报送牵头调查单位。

第二节 调查

第十四条高等学校决定进入正式调查的，应当组成调查组，

制订调查方案，明确调查内容、人员、方式、进度安排、保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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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作纪律等。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简单的被举报

行为，可以采用简易调查程序，具体办法由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

确定。

第十五条 调查应包括事实调查和学术评议。事实调查由单

位组织对相关事实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对相关原始实验数据、协

议、发票等证明材料和研究过程、获利情况等进行核对验证。学

术评议由学术委员会或根据需要组成不少于 5人的专家组，对涉

及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专家组成员根据需要可由相关领域的同

行科技专家、管理专家、科研诚信专家、科技伦理专家等组成，

必要时包括学校纪检、监察机构指派的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调查人员可按规定和程序调阅、摘抄、复印相关

资料，现场察看相关实验室等研究场地、设备等。调阅、摘抄、

复印相关资料应书面记录，由调查人员和资料、设备管理人在调

阅单和摘抄复印材料上签字确认，调阅的原件在调查处理完成后

退还管理人。

第十七条 调查中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对有关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需要与被调查人、证人等谈话的，

参与谈话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谈话内容应书面记录，并经

谈话人和谈话对象签字确认，在履行告知程序后可录音、录像。

可根据需要要求举报人补充提供材料，必要时可开展重复实验或

委托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测试、评估或评价，经举报人同意可组

织举报人与被调查人就有关学术问题当面质证。严禁以威胁、引

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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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调查中发现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涉嫌从事论文及

其实验研究数据、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申报验收材料

等的买卖、代写、代投服务的，应及时将有关信息报主管部门和

当地科技行政部门。

第十九条 调查中发现关键信息不充分或暂不具备调查条件

的，可经单位相关负责人批准中止调查。中止调查的原因消除后，

应及时恢复调查，中止的时间不计入调查时限。出现知识产权等

争议引发法律纠纷的，且该争议可能影响行为定性的，应当中止

调查，待争议解决后重启调查。调查期间被调查人死亡的，终止

对其调查，但不影响对涉及的其他被调查人的调查。

第二十条 调查结束应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包括线索

来源、举报内容、调查组织、调查过程、事实认定及当事人确认

情况、调查结论、全部责任人的责任划分，并附证据材料。调查

报告须由全体调查人员签字。

第三节 认定

第二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可以召开全体会议或者授权专门委

员会审查调查报告，依据 40号令第二十七条、34号令第三条、

221号文第二条的表述认定是否属于学术不端行为以及行为的性

质，依据 40号令第二十八条、221号文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认定情节为较轻、较重、严重或特别严重，形成调查

认定结论，并依职权作出处理或建议学校作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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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调查涉及多个单位的，一般应在调查认定结论形成

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调查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参与调查单位

或其他具有处理权限的单位。

第二十二条 处理决定作出前，应书面告知被调查人事实认

定以及拟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与申辩的

权利。被调查人逾期没有进行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权利。被

调查人作出陈述或申辩的，应充分听取其意见。被调查人提出新

的证据线索的，酌情开展复核。

第四节 处理

第二十三条 高等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应当

制作处理决定书，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处理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工

作单位、职务职称等）；

（二）认定的事实及证据；

（三）处理决定和依据；

（四）救济途径和期限；

（五）其他应载明的内容。

作出处理决定的高等学校负责向被处理人送达书面处理决

定书，并告知实名举报人。有牵头调查单位的，应同时将处理决

定书和调查报告送牵头调查单位。

第二十四条 高等学校应当对照 221号文第二十九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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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条，视情节轻重对被处理人作出相应学术不端处理。在此基

础上，高等学校还应当按照被处理人党员、公职人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教师、学生等不同身份，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

意见》《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度，对其作出处分处理或向有关方面提

出处分处理的建议。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依规对学术不端被处理人作出一定期

限禁止申请承担或者参与财政性支持的科研活动以及一定期限

取消相关资格处理的，应当同时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

库。处理决定由地方高等学校作出的，应在决定生效后 10个工

作日内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报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科技

行政部门。处理决定由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作出的，应在处理

决定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报送主管部

门。

第二十六条 学术不端行为涉及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社科项目、科研奖励、人才称号等的，高等学校应将处理决定书

和调查报告同时报送项目、奖励、人才管理部门（单位）。

第二十七条 对经调查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单

位应及时以适当方式澄清。对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

人的，举报人为本单位的，应依据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严肃处理，

举报人为非本单位的，向其所在单位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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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申诉复核

第二十八条 举报人或被处理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收

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30日内，向作出调查处理决定的单位或部

门书面提出申诉，写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

高等学校收到申诉后，应当在 1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并

告知申诉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情况。

决定受理的，学校可另行组织调查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复核，并在 90个工作日内向申诉人反馈复核结果。

第二十九条 举报人或被处理人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向高

等学校的主管部门书面提出申诉，申诉必须明确理由并提供充分

证据。

高等学校的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作

出是否受理决定。仅以对调查处理结果和复核结果不服为由，不

能说明其他理由并提供充分证据，或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申诉

的，不予受理。决定受理的，应组织复核，复核结果为最终结果。

第五章 保障监督

第三十条 参与调查处理工作的人员应秉持客观公正，遵守

工作纪律，主动接受监督。要签署保密协议，不得私自留存、隐

匿、摘抄、复制或泄露问题线索和调查资料，未经允许不得透露

或公开调查处理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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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查、测试、评估或评价时，应履行保

密程序。

第三十一条 调查处理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处理

人员应签署回避声明。被调查人或举报人近亲属、本案证人、利

害关系人、有研究合作或师生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调查处理

情形的，不得参与调查处理工作，应主动申请回避。被调查人、

举报人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三十二条 调查处理应保护举报人、被举报人、证人等的

合法权益，不得泄露相关信息，不得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

被举报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对于调查处理过程中接受利益输送、

违反保密和回避制度、泄露信息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三十三条 高等学校应当按年度发布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主动公开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四条 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职责履行不力

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将由教育部

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约谈问责或联合通报。对于高等学校为获得利

益有组织实施请托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主管部门应当追究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细则，结合学校实际和学

科特点，制定或完善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办法。有关规则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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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第三十六条 教育系统所属科研机构及其他单位有关人员学

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处理，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教育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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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4 号公

布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规范学位论文管理，推进建立良好学风，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严肃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所提交

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统称为学位论文），出现本办法所列作假

情形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一）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二）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

代写的； 

（三）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 

（四）伪造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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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 

第四条  学位申请人员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指

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第五条  指导教师应当对学位申请人员进行学术道德、学术

规范教育，对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对学位论文

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 

第六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加强学术诚信建设，健全学位论

文审查制度，明确责任、规范程序，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原

创性。 

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

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

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

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

当向社会公布。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 3 年内，各学位授予

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申请。 

前款规定的学位申请人员为在读学生的，其所在学校或者学

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为在职人员的，学位授予单

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 

第八条  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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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买卖、代写的人员，属于在读学生的，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

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属于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的

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

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 

第九条  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

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

授予单位可以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

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 

第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将学位论文审查情况纳入对学

院（系）等学生培养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

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对该学

院（系）等学生培养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可以给予该学院（系）

负责人相应的处分。 

第十一条  学位授予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多次出现

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可以暂停或者

撤销其相应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资格；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核减其招生计

划；并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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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第十二条  发现学位论文有作假嫌疑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

确定学术委员会或者其他负有相应职责的机构，必要时可以委托

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对其进行调查认定。 

第十三条  对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出

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  社会中介组织、互联网站和个人，组织或者参与

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处。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完善本单

位的相关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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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016 年 6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0 号公布  

自 2016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严肃查处高等学校发生的学术不端

行为，维护学术诚信，促进学术创新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术不端行为是指高等学校及其教学

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

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 

第三条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应坚持预防为

主、教育与惩戒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教育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教育部门负责制定

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宏观政策，指导和监督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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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健全对所主管高等学校重大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机制，

建立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报与相关信息公开制度。 

第五条 高等学校是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的主体。高等

学校应当建设集教育、预防、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

建立由主要负责人领导的学风建设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依

据本办法完善本校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的规则与程序。 

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作用，

支持和保障学术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 

 

第二章 教育与预防 

 

第六条 高等学校应当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建立科学公正的

学术评价和学术发展制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骄不躁、

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学生在科研活动中应当

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诚信，

遵循学术准则，尊重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 

第七条 高等学校应当将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作为教

师培训和学生教育的必要内容，以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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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其指导的学生应当进行学术规范、学术诚信教育和指

导，对学生公开发表论文、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是否符合学术规

范、学术诚信要求，进行必要的检查与审核。 

第八条 高等学校应当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建立对学术成

果、学位论文所涉及内容的知识产权查询制度，健全学术规范监

督机制。 

第九条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科研管理制度，在合理期限

内保存研究的原始数据和资料，保证科研档案和数据的真实性、

完整性。 

高等学校应当完善科研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结合

学科特点，对非涉密的科研项目申报材料、学术成果的基本信息

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开。 

第十条 高等学校应当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建立科学的学术

水平考核评价标准、办法，引导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潜心研究，

形成具有创新性、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第十一条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教学科研人员学术诚信记录，

在年度考核、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课题立项、人才计划、评优

奖励中强化学术诚信考核。 

 

40/251



 

教育部规章 

   
X

教育部发布      

 

- 4 - 

 

第三章 受理与调查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应当明确具体部门，负责受理社会组织、

个人对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及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

有条件的，可以设立专门岗位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学术诚信和不

端行为举报相关事宜的咨询、受理、调查等工作。 

第十三条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一般应当以书面方式实

名提出，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举报对象； 

（二）有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 

（三）有客观的证据材料或者查证线索。 

以匿名方式举报，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或者线索明确的，

高等学校应当视情况予以受理。 

第十四条 高等学校对媒体公开报道、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

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应当依据职权，

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 高等学校受理机构认为举报材料符合条件的，应

当及时作出受理决定，并通知举报人。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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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 

第十六条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受理后，应当交由学校学术委

员会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开展调查。 

学术委员会可委托有关专家就举报内容的合理性、调查的可

能性等进行初步审查，并作出是否进入正式调查的决定。 

决定不进入正式调查的，应当告知举报人。举报人如有新的

证据，可以提出异议。异议成立的，应当进入正式调查。 

第十七条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决定进入正式调查的，应当

通知被举报人。 

被调查行为涉及资助项目的，可以同时通知项目资助方。 

第十八条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应当组成调查组，负责对被

举报行为进行调查；但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简单的被举

报行为，也可以采用简易调查程序，具体办法由学术委员会确定。 

调查组应当不少于３人，必要时应当包括学校纪检、监察机

构指派的工作人员，可以邀请同行专家参与调查或者以咨询等方

式提供学术判断。 

被调查行为涉及资助项目的，可以邀请项目资助方委派相关

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组。 

第十九条 调查组的组成人员与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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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亲属或者导师学生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条 调查可通过查询资料、现场查看、实验检验、询

问证人、询问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等方式进行。调查组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委托无利害关系的专家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就有关事项

进行独立调查或者验证。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应当认真听取被举报人

的陈述、申辩，对有关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认为必要的，

可以采取听证方式。 

第二十二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为调查组开展工作提供

必要的便利和协助。 

举报人、被举报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

配合调查，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第二十三条 调查过程中，出现知识产权等争议引发的法律

纠纷的，且该争议可能影响行为定性的，应当中止调查，待争议

解决后重启调查。 

第二十四条 调查组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调查报

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的确认、调查过程、

事实认定及理由、调查结论等。 

学术不端行为由多人集体做出的，调查报告中应当区别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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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在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十五条 接触举报材料和参与调查处理的人员，不得向

无关人员透露举报人、被举报人个人信息及调查情况。 

 

第四章 认  定 

 

第二十六条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应当对调查组提交的调

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的，应当听取调查组的汇报。 

学术委员会可以召开全体会议或者授权专门委员会对被调

查行为是否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以及行为的性质、情节等作出认定

结论，并依职权作出处理或建议学校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十七条 经调查，确认被举报人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

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一）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二）篡改他人研究成果； 

（三）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

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四）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

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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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贡献； 

（五）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请学位

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六）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七）其他根据高等学校或者有关学术组织、相关科研管理

机构制定的规则，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有学术不端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

定为情节严重： 

（一）造成恶劣影响的； 

（二）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利益交换的； 

（三）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四）有组织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 

（五）多次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 

（六）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第五章 处  理 

 

第二十九条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术委员会的认定结论和

处理建议，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依职权和规定程序对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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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端行为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一）通报批评； 

（二）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并在一定期限内取消

申请资格； 

（三）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 

（四）辞退或解聘； 

（五）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同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

或者撤职、开除等处分。 

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获得有关部门、机构设立的科研项目、

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等利益的，学校应当同时向有关主管部门

提出处理建议。 

学生有学术不端行为的，还应当按照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给予相应的学籍处分。 

学术不端行为与获得学位有直接关联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作

暂缓授予学位、不授予学位或者依法撤销学位等处理。 

第三十条 高等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

作处理决定书，载明以下内容： 

（一）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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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查证的学术不端行为事实； 

（三）处理意见和依据； 

（四）救济途径和期限； 

（五）其他必要内容。 

第三十一条 经调查认定，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据被

举报人申请，高等学校应当通过一定方式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等。 

调查处理过程中，发现举报人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等行

为的，应当认定为举报不实或者虚假举报，举报人应当承担相应

责任。属于本单位人员的，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不属于本单位人员的，应通报其所在单位，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三十二条 参与举报受理、调查和处理的人员违反保密等

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或其他处理。 

 

第六章 复  核 

 

第三十三条 举报人或者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对处理决定

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高

等学校提出异议或者复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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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和复核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四条 高等学校收到异议或者复核申请后，应当交由

学术委员会组织讨论，并于 15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决定受理的，学校或者学术委员会可以另行组织调查组或者

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

人。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复核决定不服，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复核的，不予受理；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监  督 

 

第三十六条 高等学校应当按年度发布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七条 高等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推诿塞责、隐瞒包

庇、查处不力的，主管部门可以直接组织或者委托相关机构查处。 

第三十八条 高等学校对本校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未能及

时查处并做出公正结论，造成恶劣影响的，主管部门应当追究相

关领导的责任，并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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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为获得相关利益，有组织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主

管部门调查确认后，应当撤销高等学校由此获得的相关权利、项

目以及其他利益，并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学校实际和学

科特点，制定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规则及处理办法，明确各类

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标准。有关规则应当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和教

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第四十条 高等学校主管部门对直接受理的学术不端案件，

可自行组织调查组或者指定、委托高等学校、有关机构组织调查、

认定。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的处理，根据本办法及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 

教育系统所属科研机构及其他单位有关人员学术不端行为

的调查与处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有关规章、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

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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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教字〔2021〕50号 签发：王昆来

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学术不端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

风建设，强化学生基本学术规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对毕

业论文（设计）的规范管理，结合学校本科教育实际，特制订本

办法。

第一章 基本学术规范要求

第一条 凡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学

术规范，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第二条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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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恪守学术道德。

第三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必须结合学生所学的专业知

识，能理论联系实际，能与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社会、生产发展等领域热点、焦点问题结合，具有较好的实践指

导意义或一定的理论价值，不得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第四条 毕业论文（设计）内容层次分明、行文思路清晰、文

字表达清楚，能正确地翻译与论文有关的外文文献资料，并按规

定完成外文摘要。

第五条 毕业论文（设计）应做到概念清楚、条理分明、数据

完整、计算正确，不捏造、篡改自己已有的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实验数据等。

第六条 毕业论文（设计）必须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作品

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出处，严格遵循学术界关于引证的

公认准则和要求，参考文献标准规范、注释规范。

第七条 学生所提交的毕业论文（设计）必须严格按照《昆明

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中规定的结构，并按

照规定的格式进行编排和印刷、装订。

第二章 抄袭、严重作假的认定

第八条 毕业论文（设计）抄袭的认定

本办法定义毕业论文（设计）的抄袭和剽窃为同一概念，以

下统称抄袭，是指把他人具有著作权的内容，如学术观点、数据

资料、内容情节、架构或研究成果等原封不动或虽改变形式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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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内在本质后在本人毕业论文（设计）中据为己有或采用他人

成果时不注明出处的学术不端行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原则上可认定为抄袭：

（一）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 200 字而未注明出处的；

（二）使用他人已发表的数据、图表等内容未经授权或未注

明出处的；

（三）文字复制比 R（即被检测论文与非本人学术成果的文字

重合字数占全文的百分比）＞25%；

（四）照搬他人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计

和问题解决办法而没有注明出处或未说明借鉴来源的；

（五）其他由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小组认定的抄袭行

为。

第九条 严重作假行为的认定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可认定为严重作假：

（一）购买、出售毕业论文（设计）或者组织毕业论文（设

计）买卖的；

（二）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毕业论文（设计）或者组织

毕业论文（设计）代写的；

（三）伪造数据的；

（四）其他由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小组认定的严重作

假行为。

第三章 抄袭、作假行为的审查

第十条 各学院负有对本单位教师、学生进行防范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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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抄袭、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规范学术道德的教育责任

和义务，并负责对本单位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提交前进行审

查。

第十一条 所有毕业论文（设计）在提交答辩申请前，须由学

院按要求采用计算机论文检测软件辅助审查和人工审查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审查，审查合格者可申请毕业论文（设计）正式答辩。

第十二条 论文检查软件出具的检测报告中文字复制比 R（即

被检测论文与非本人学术成果的文字重合字数占全文的百分比）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进行初步认定，结果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结果类别 检测结果 检测性质初步认定

A R<25% 通过检测

B 25%<R<40% 疑似有抄袭行为，需复检

C R>40% 疑似有严重抄袭行为，需复检

（一）检测结果属 A 类的毕业论文（设计）可视为通过检测，

可以参加毕业答辩，是否需要修改由各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小组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其文字复制比低于 25%的毕业论文

（设计）可推荐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

（二）检测结果属 B 类的毕业论文（设计），疑似有抄袭行为，

其毕业论文（设计）须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予以修改，修改后予以

复检，复检通过后可申请答辩。

（三）检测结果属 C 类的毕业论文（设计），疑似有严重抄袭

行为，由各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小组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认

定。若认定该毕业论文（设计）无较严重抄袭行为，可参照 B 类

予以处理；若认定该毕业论文（设计）确实存在严重抄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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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取消第一次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责成该生重新撰写毕

业论文（设计），重新撰写的毕业论文（设计）经检测合格后才可

进行答辩，若检测还不合格，其毕业论文（设计）成绩按“0”分

计，该生需重修毕业论文（设计）环节。

第四章 抄袭、作假行为的处理

第十三条 正式答辩开始后，被发现或被他人举报的具有抄袭

行为的毕业论文（设计），由相关部门根据抄袭情节轻重责令其取

消毕业论文成绩、重新撰写论文、推迟答辩一年、取消学位申请

资格等方式处理。

第十四条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负有对所指导学生进行

规范学术道德、端正学术学风、防范学术不端的教育责任，并对

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严格把关，从根本上杜绝抄袭行

为的发生。对指导教师工作不到位、把关不严或指使、放任抄袭，

导致所指导的毕业论文（设计）发生抄袭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

将追究该指导教师的相应责任，按照《昆明城市学院教学事故认

定及处理办法（修订）》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被认定为是购买、由他人

代写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行为的，学校将取消其毕业论文（设计）

成绩和学位申请资格，并视具体情况给予当事人警告、记过、留

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已获得毕业资格和学位者的毕业论文

（设计），被认定为是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

假行为的，由相关部门注销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第十六条 被认定为他人代写毕业论文（设计），出售毕业论

54/251



- 6 -

文（ 设计）或者组织毕业论文（设计）买卖、代写的人员，属于

学校在读学生的，学校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警告、记过、

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属于学校教师或工作人员的，按照

《昆明城市学院教 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的相关规定

处理。

第十七条 学校教学科研事务部负责受理毕业论文（设计）抄

袭、作假行为 的举报；相关学院毕业论文工作小组组织专家对抄

袭、作假行为和程度进行认定，然后提出书面认定结果和处理意

见报教学科研事务部作为处理的依据。

第十八条 争议解决

举报人或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不同意见的，可在接到认定结

果和处理意见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术委员会申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 2022 届本科毕业生开始执行，由教学科

研事务部负责解释。

昆明城市学院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出文单位：教学科研事务部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1年11月24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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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教字〔2021〕49号 签发：王昆来

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学生综

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学术和实际问题的重要方式，是反映学

生全面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标志。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毕业论文（设

计）管理工作，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工作目的

第二条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的

一门必修课程，教学基本目标是通过该课程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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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科学

态度。

（四）培养学生运用专业手段及科学方法获取信息和处理信

息的能力。

（五）培养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处理实验数据、利用文献和

书面表达等综合能力。

第三章 工作组织

第三条 二级学院是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组织和实施的主体，

各二级学院可分专业成立由二级学院院长牵头，专业/公共教研室

负责人协助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组，开展毕业论文（设计）

教学与管理工作。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方

案和实施细则，明确本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基本要求；落实

课程计划，配备适合的指导教师；审核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开题、评阅、答辩、成绩评定，质量分析，推荐优秀论文、优秀

论文指导教师；核算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教学工作量、预算工作

经费、监督和检查毕业论文（设计）推进情况等具体工作。

第四条 教学科研事务部负责统筹、协调全校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组织校内外专家对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情况进

行定期检查和监督，负责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

师、优秀二级学院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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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题与开题

第五条 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是确保毕业论文（设计）课程

效果，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关键，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组要切实加强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工作，做好选题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专业性。选题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满足人才培养基

本要求，使学生在专业知识应用方面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拟题

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切忌题目立意过大，内容空泛。要通过做毕

业论文（设计），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二）实践性。鼓励学生真题真做，选题应尽可能结合生产

实践、社会实践和科研实践，鼓励二级学院与校企合作单位联合

拟定题目，符合要求的可采取联合指导的方式。艺术设计类、工

科类专业毕业设计的选题应注重与实际工程项目结合，难度和工

作量应高于课程设计，并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三）创新性。选题应突出创新性，要结合学科创新、技术

创新和具体产品创新，使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在难度适中的情

况下尽可能地反映科技创新和社会生产创意的需要。

（四）可行性。选题要具有可行性，符合本科生知识、能力、

水平和工作条件的实际，切实满足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量

的要求，避免过多和过少两个极端。保证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努力能够完成任务或取得阶段性成果。

（五）科学性。选题研究、探讨的观点正确、思维严密、材

料真实典型、推理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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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性化。选题要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避免千篇

一律，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在教师指导下自拟题目，并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同时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使不同能

力和水平的学生都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第六条 一人一选题。由多名同学合作研究的题目，必须明确

每名学生应独立完成的任务，并根据实际情况在题目上加以区别。

第七条 选题应保持较高的更新率，同一个题目 3 年内不允许

重复选题。

第八条 毕业论文（设计）由各二级学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执行，结合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各专业应有 50%以上毕业

论文（设计）在实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写作原则上一般不应少于 7 周。特别优

秀的学生需提前开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时，应向本二级学院

提出申请。经二级学院严格审核认定其确有提前开展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能力者，可以提前开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毕业论

文（设计）答辩仍要遵循“第八章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规

定。

第九条 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组应提前一个月完成

指导教师遴选，并组织指导教师开始选题准备工作，可以通过召

开选题指导会等形式，向条件符合的学生简要概述各类型毕业论

文（设计）选题的内容，具体要求，难易程度等，列出主要参考

资料，与学生充分沟通，指导学生选题。学生也可根据兴趣自己

申报题目，经过指导教师批准，本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组审核通过后，可作为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鼓励学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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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习情况、业余科研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前期项目成果

拟定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第十条 选题工作应采取学生自愿和二级学院分配相结合的

原则。选题公布一周内，学生和教师通过双向选择完成第一轮自

由选题，经过第一轮没有获得所选题目的学生，二级学院毕业论

文（设计）工作组应综合考查学生的兴趣、能力、知识水平为学

生确定其他合适题目，保证每个学生选定一个题目。选题结束后，

本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应将选题汇总，上报教学科研事务部审核、

备案。

第十一条 选题确定后一般不能随意更改，确有更改必要时，

应由学生提出申请，经指导教师、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组讨论，审核同意后报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备案，并上报教学科

研事务部审核、备案。

第十二条 指导教师确定指导学生名单后，在毕业论文（设计）

开始前召开学生会议，向学生说明毕业论文（设计）题目的来源、

应完成的主要内容、基本要求、成果形式、进度安排、参考文献

等。

第十三条 学生根据指导教师要求，在查阅相关资料后遵照教

师要求在 2 周内完成《昆明城市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

题报告》。二级学院可根据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题报告会。

第十四条 开题未通过的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重新开题。

第五章 指导

第十五条 指导教师资格。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由中级

及以上职称（讲师、工程师、会计师等）的教师或具有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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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应具有实际设计、研究工作经验，治学

严谨、工作踏实并具有指导毕业论文（设计）的能力，必要时可

聘请外单位讲师及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科技人员、企业、事业

单位等符合学校聘任条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如：

工程师、会计师、二级演员等）的人员担任。二级学院要层层把

关，认真审查指导教师资格，并签订指导协议。指导教师一经确

定，不宜随意更换。未达到指导资格的教师可以协助中、高级教

师指导毕业论文。每个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总数不超过 10 个。

第十六条 指导教师的职责。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要

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格要求学生，重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及设计思想和基本科学研究

方法的指导，注重启发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

同时，履行如下职责：

（一）指导学生选题，确保选题的准确性，把握好难易度，

并指导学生深入理解题目，介绍参考书目，指导查阅资料的方法。

（二）学习和掌握学校有关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相关文

件。

（三）指导学生正确撰写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设计），并认

真批阅。

（四）在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过程中，至少每 2 周与学生

见面一次或是网络电话交流，了解其论文（设计）进度情况，指

导学生解决理论上的难点和实践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五）毕业生论文（设计）结束阶段，按照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规定的要求，审查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全部材料，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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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小组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预审，并如实地评价学生表现，客

观公正地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成绩评定，写出评语。

（六）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准备工作，并根

据学生的工作态度、实际工作能力、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及应

用价值等方面写出评语、建议和意见。禁止杜绝学生自己撰写评

语，由指导教师签名等不良现象。

（七）二级学院对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考核，并记载工作情

况。对不履行指导教师职责，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教师，要给予

批评教育，直至暂停或取消其指导教师资格，并按《昆明城市学

院教学工作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撰 写

第十七条 学生的资格。申请撰写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生，

必须是学校已注册并取得学籍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若有特殊情

况者，须由各二级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小组上报教学

科研事务部审批同意，备案。

第十八条 学生撰写要求。

（一）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应遵照《昆明城市学院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执行；撰写实践性毕业论文（设

计），二级学院可参照《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

规范》补充制定书写规范，学生遵照执行，指导教师要严格把关。

外语类专业学生经指导教师同意后可以用英文或其他外国语书撰

写毕业论文。

（二）学生要运用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技能，对

所选定题目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初步掌握查阅相关资料、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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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案、运用实验手段、处理数据、撰写论文等方面的方法和

本领。学生必须在阅读、调查、实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形

成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准确、语言流畅、条理清楚、结构

严谨的研究成果。

（三）学生确定选题后，应积极主动地与指导教师联系，尊

重指导教师，虚心听取指导，根据指导教师的要求，认真完成指

导教师下达的任务，及时向指导教师汇报进展情况，在规定时间

内写出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经指导教师、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组审查认可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根据开题报告制

定撰写计划，提出研究（设计）方法，获得研究（设计）结果，

进行材料分析和数据处理，并写出撰写提纲；学生在阅读、调查、

研究、实验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提纲要求撰写毕业论文（设计），

原则上字数需达到 6000 字以上，特殊学科专业可根据相关标准自

定。

第十九条 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应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毕业论文（设计）出现抄袭、雷同、伪造数据、请人代写

等现象，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按《昆明城市学院学生考试违规（违

纪、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及《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学术不端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并追究指导教师的相

关责任。

第七章 评阅

第二十条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定稿后交指导教师评阅，

指导教师填写《昆明城市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

评分表》，对学生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论文（设计）质量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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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价，并给出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在指导教师同意答辩的前提下，学生在答辩前 1

周向本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提交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指

定评阅教师对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评阅，评阅教师填写《昆明

城市学院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评阅表》。对于评阅不合格

的论文，学生应根据评阅教师给出的意见对论文做出修改后再次

提交答辩委员会。

第八章 答辩

第二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安排答辩时间一般为每年 4 月上旬；

分批次的可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二十三条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定稿后向本二级学院提出

答辩申请，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审核后应提前公布具有答辩资格

的学生名单，以及具体的答辩时间安排。有下列情况的学生不能

获得答辩资格：

（一）毕业当年申请延长学习时间者。

（二）毕业论文（设计）评阅不合格者。例如：没有指导教

师评语、毕业论文（设计）评审登记卡或不能按时向指导教师提

交毕业论文（设计）定稿者；成果存在较大错误，经指导教师指

出而未修改；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检测高于 25%；多人合作设

计一个课题，但论文（设计）完全相同或绝大部分相同者等。

（三）毕业论文（设计）或成果经证实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者。

（四）有其他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者。

（五）在校外做毕业论文（设计），未到本二级学院备案或汇

报工作进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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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二级学院成立答辩委员会（5 人以上，单数），答

辩委员会主任一般由二级学院院长或负责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

答辩委员会委员原则上至少由 5 名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也

可以聘请校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答辩委员会职责：

1.指导答辩工作，提出答辩程序及要求。

2.审定、公布具有答辩资格的学生名单以及具体的答辩时间

安排。

3.审定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

4.确定推荐参加校级优秀论文（设计）评比的学生名单。

5.对答辩小组评定的成绩进行复审及裁定。

第二十五条 答辩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分成若干答辩小组，每组

成员不少于 3 人，设组长 1 人，每组须设答辩秘书 1 人，负责答

辩记录。

第二十六条 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组应在答辩开始

前向学生公布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名单。

第二十七条 学生应在答辩前按本二级学院规定的时间将毕

业论文（设计）及有关资料及第三方抄袭检测系统重复率检测报

告（文字复制比率低于 25%）按统一的装订要求，提交本二级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组审查、存档。

第二十八条 二级学院应在答辩前1周将本二级学院答辩委员

会确定的答辩安排情况（包括具体的答辩时间、地点、参加人员

等）上报教学科研事务部备案。

第二十九条 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应至少在答辩前1天公布参

加答辩学生名单、出场次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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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答辩须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一般应包括论文陈述

和答辩提问两个环节，二级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提出具体的答辩

要求，如：艺术类毕业论文（设计）可采用毕业演出、作品展示

等方式答辩。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后，外语类专业学生在答辩过程

中可以使用外语陈述及回答问题。每个学生答辩时间不少于 10 分

钟。学生先汇报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再由答辩委员会（小

组）成员向学生提出至少 3 个不同的问题。

第三十一条 答辩小组根据学生答辩时论文陈述和回答问题

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分和答辩投票，并报本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

经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汇总上报教学科研事务部。

第三十二条 二级学院所有答辩与成绩评定工作应在每年5月

底以前完成。

第九章 成绩评定

第三十三条 成绩评定原则：

（一）单项成绩评定按照百分制记载，总评成绩既要给出百

分制，也要给出等级（五级制）。成绩与等级的对应关系：优秀（90

分以上）、良好（80～89）、中等（70～79）、及格（60～69）、不

及格（60 分以下）。

（三）二级学院答辩小组在参考指导教师、评阅教师成绩

（二）总评成绩的评定，一般应包含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

师评分和答辩小组评分三个部分，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二级学院答

辩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同一专业的总评成绩计算方法必

须统一，如果答辩成绩不合格或未参加答辩，则视为总评成绩不

及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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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答辩小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集体评议，确定毕业论

文（设计）答辩成绩，形成的决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

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对所有毕业论文（设计）进行审议，确定总

评成绩和等级，并从严评定标准，对确实达不到学位水准的毕业

论文（设计）不给予通过。

（四）毕业论文（设计）最终成绩评定等级以昆明城市学院

学位委员会评审的等级为准，当昆明城市学院学位委员会评审评

定等级与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不一致时，以昆明城市学院学位委

员会评定的等级为准。

第三十四条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未通过的，应限时进

行修改或重做，完成后可再次申请答辩（仅有一次机会）；无故不

参加答辩者不得申请再次答辩，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第三十五条 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成员对学生毕业

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要求：

（一）实事求是，不从印象出发，更不得以个人的学术标准

为评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依据。

（二）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在评分时

应有所体现。

（三）在评分时既要注重学生的作品，又要考虑学生在毕业

论文（设计）进行过程中的表现。

（四）优秀率控制在 10%以内。

第三十六条 评分标准。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成员

可从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文献数据、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综合

运用、写作水平、格式规范等方面综合考量，通过学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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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规定的项目情况，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立论、计

算、分析、实验或塑造形象准确和合理程度，独立工作能力、工

作量、科学态度，创新性、研究水平，思维逻辑、论述充分程度，

文字材料、专业术语规范性、格式，答辩及回答问题情况给出相

应成绩和评分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第十章 质量监控

第三十七条 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组应定期检查、

监督该项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好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结束后，各二级学院、各专业要认真总结经验

与不足，就本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组织管理、选题

指导、能力水平、论文质量、成绩评定、写作规范、论文答辩等

几个方面形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报告，于学期末将上报

教学科研事务部。

第三十八条 学校定期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全校本科生毕业论

文（设计）工作进行抽查，抽查结果向二级学院反馈，并纳入教

学工作考核。

第十一章 存档

第三十九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资料（图纸、文档资料、实

验记载、原始数据、计算数据、调研记录、程序、音像磁带、磁

盘、图片、设计手稿、打印本及其他有保存价值的资料等）学生

均不得带走，统一提交所在二级学院保管或处置。二级学院将学

生提交的所有毕业论文（设计）电子材料统一刻入光盘，与纸质

毕业论文（设计）文稿一同装入毕业生论文（设计）档案袋，并

于每学年第一学期提交到学校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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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未经指导教师同意，学生不得将毕业论文（设计）

成果寄出校外发表。成果转让工作须征得二级学院和学校主管部

门同意，学生不得私自转让。

第四十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结束后，二级学院应将学

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指导教师评分表、论文评阅表、

答辩评审表、毕业论文（设计）信息汇总表等归类整理存档。

第四十二条 学生必须按要求将毕业论文（设计）整理装订成

册，装订顺序如下：

（一）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封面。

（二）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表格（学生用表），含

开题报告书、指导记录表、指导教师评分表、论文评阅表、答辩

评审表、诚信申明。

（三）正文（包括论题、中文与英文内容摘要、关键词、注

释、参考文献、致谢、附录或后记等）。

（四）封底。

第四十三条 二级学院每年应开展优秀毕业论文遴选工作，并

报送参加各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和大学生科研成果评

奖。学校每年进行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

（一）经学生本人申请、指导教师推荐、二级学院审核，按

应届毕业学生总人数 10％的比例向学校推荐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经学校组织专家评审，评选出校级优秀论文（设计）。

（二）二级学院将评选出的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汇总、制

成光盘，与其纸质文稿 1 份提交教学科研事务部，将优秀毕业论

文（设计）汇编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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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在本办法指导下，二级学院可根据不同学科特点

制定更加具体的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上报教

学科研事务部审定后执行；个别专业，如：艺术类相关专业对毕

业论文形式和内容有特殊要求，不能适用本办法的规范者，二级

学院应及时制定相关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管理细则，上报教学

科研事务部审定后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科研事务部负

责解释。

昆明城市学院

2021 年 11 月 22 日

出文单位：教学科研事务部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1年11月22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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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职教字〔2023〕3 号 签发：王昆来

昆明城市学院专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是专科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学过程的重要实践环节，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学生学习成

果和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教

育过程，不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独立工

作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是对学生毕业资格进行审定的重要

依据之一，是衡量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果的重要评价内容。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提高毕业论文（设

计）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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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毕业论文（设计）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的一门必

修课程，教学基本目标是通过该课程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一）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

能力。

（二）培养学生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

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培养学生学术写作能力、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书面表达能

力、检索分析文献的能力。

（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第三章 组织管理与职责

第三条 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在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领

导下，主要由教学事务部负责全面的组织和管理，质量管理与督

导处协同进行质量监控。各二级学院成立专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任组长，负责本学院的专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教学事务部职责

在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领导下，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专

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具体包括制定规章制度，处理重大问

题，撰写工作总结报告，评选校级优秀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开

展经验交流、推广等活动，协同质量管理与督导处组织检查、评

估。

第五条 二级学院职责

按照学校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规定要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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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本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相关工作，组织落实毕业论文

（设计）指导任务，并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修订专科毕业论文

（设计）课程教学大纲、工作程序与实施细则。具体职责有：

（一）布置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任务，召开动员大会；

（二）审定专科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审核指导教师资格；

（三）定期检查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展情况，协调处

理相关问题；

（四）成立专科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负责答辩资格

审查、答辩及成绩评定；

（五）组织专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自查自检与评估；撰写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报告；

（六）负责向学校推荐优秀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和优秀指导

教师；

（七）及时整理归档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及相关材料。

第四章 指导教师选派与职责

第六条 指导教师由各专业负责人选派，各学院专科毕业论文

（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报教学事务部备案。

（一）指导教师资格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由中级及以上职称（讲师、工程

师、会计师等）的教师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担任，如“国

标”中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有明确的职称、学位要求，则按照“国

标”执行。对第一次担任指导工作的教师，学院应进行岗前培训。

指导教师应具有实际设计、研究工作经验，治学严谨、工作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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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指导毕业论文（设计）的能力，必要时可聘请外单位符合

学校聘任条件的人员担任。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宜随意更换。

未达到指导资格的教师可以协助中、高级教师指导毕业论文。

（二）指导人数要求

为确保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每位指导教师（含独立指

导和双导师指导）的学生总人数不超过 10人。

第七条 指导教师职责

（一）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格要求学生，重视学生独立工

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及设计思想和基础

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注重启发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

积极性。

（二）认真学习和掌握学校有关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相关

文件，签订专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协议书。

（三）根据选题原则和要求，拟定参考题目报各学院专科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提供给学生自主选择。

做好学生选题指导，确保选题的准确性，把握好难易度，并指导

学生深入理解题目，介绍参考书目，指导查阅资料的方法。

（四）学生选题确定后，根据选题及时拟定毕业论文（设计）

任务书，向学生阐述毕业论文（设计）的内容、要求和进度安排，

督促学生按进度开展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五）帮助学生开展文献查阅、调查研究、数据整理及分析、

阅读有关资料、使用工具书等，并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和毕业

论文（设计），帮助学生养成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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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少每 2周与学生见面一次或是网络电话交流，了解其

论文（设计）进度情况，工作质量，及时辅导。认真抓好关键环

节的指导，帮助学生解决理论上的难点和实践中的关键性技术问

题。对学生的设计方法、理论分析、数据处理与结论等要认真检

查，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和建议，帮助学生完善专科毕业论文（设

计），并做好指导记录；

（七）按学校相关要求检查学生完成任务情况，审查学生答辩

资格，并根据学生的工作态度、能力水平、成果质量和应用价值

等进行全面考核，实事求是地填写不少于 100字的指导教师评语，

客观公正评定其成绩；禁止学生自己撰写评语，由指导教师签名

等不良现象。

（八）答辩前应对学生讲明答辩的意义、要求和方法，帮助学

生进行答辩准备，使学生通过答辩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

（九）外聘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同样按照本规定要求执

行，各学院应及时向外聘教师说明要求，并通过不同方式与学生

联系，了解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和完成情况；

（十）答辩后，认真检查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全部资料、

成果，按学院要求整理归档；

（十一）指导教师是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第一责任人，

二级学院对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考核，并记载工作情况。对不履

行指导教师职责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教师，要给予批评教育，直

至暂停或取消其指导教师资格，并按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进

行处理。若指导的学生论文盲审不合格，将按考核要求扣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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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第五章 对学生的要求

第八条 学生的资格

申请撰写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生，必须是学校已注册并取

得学籍的全日制在校专科学生。若有特殊情况者，须由各二级学

院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小组上报教学事务部审批、备案。

第九条 学生撰写要求

（一）学生要重视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努力学习，刻

苦钻研，勤于实践，努力创新，高质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撰

写任务。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应遵照学校专科毕业论文（设计）

撰写规范；撰写实践性毕业论文（设计），学生遵照二级学院补充

制定的撰写规范，指导教师要严格把关。

（二）学生必须经常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在教师指导下，根

据选题要求拟定工作进度计划，虚心接受教师指导，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查阅文献，搜集资料，仔细研读毕业论文（设计）任务

书及有关资料，提出研究（设计）方法，获得研究（设计）结果，

进行材料分析和数据处理，并写出撰写提纲；学生在阅读、调查、

研究、实验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提纲要求撰写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篇幅：普通类专业一般不少于 5000字，艺术类专业文字

部分一般不少于 3000字，特殊学科专业以二级学院制定的标准为

准。

（三）学生要运用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技能，对所

选定题目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初步掌握查阅相关资料、拟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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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案、运用实验手段、处理数据、撰写论文等方面的方法和本

领。学生必须在阅读、调查、实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

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准确、语言流畅、条理清楚、结构严

谨的研究成果。

（四）学生应当严格遵循学术诚信，遵照学术规范，独立、按

时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不弄虚作假，不抄袭、剽窃他人成果，

不请人代笔，一经查实，其毕业论文（设计）成绩以不及格计，

视情节轻重按学生考试违规（违纪、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及专

科毕业论文（设计）学术不端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并追究

指导教师的相关责任。

（五）学生应严格遵守学校纪律及有关单位的规章制度，如果

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期间，因违反安全规程造成不良后果，

应承担相应责任。

（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0 周。

特别优秀的学生需提前开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时，应向本二

级学院提出申请。经二级学院严格审核认定其确有提前开展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能力者，可以提前开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仍需遵循答辩规定。

第六章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程序

第十条 各学院应在第五学期第 10 周前制定本学院专科生毕

业论文（设计）工作计划，分别召开指导教师会、毕业论文（设

计）动员会；在第六学期 5 月底前完成答辩、成绩评定、检查和

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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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结合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各专业应有 50%以

上毕业论文（设计）在实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

实践中完成。

第十二条 选题

（一）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是确保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效

果、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关键。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库由指导老师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结合生产实际、科研现

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拟定。拟定的题目要有一定的深度

和宽度，工作量饱满，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努力能按时完

成，并达到基本训练的要求。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

导小组要切实加强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工作，做好选题指导。

（二）选题原则

1.专业性。选题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满足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使学生在专业知识应用方面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拟题要有明确

的针对性，切忌题目立意过大，内容空泛。要通过做毕业论文（设

计），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实践性。鼓励学生真题真做，选题应尽可能结合生产实践、

社会实践和科研实践，鼓励二级学院与校企合作单位联合拟定题

目，符合要求的可采取联合指导的方式。艺术设计类、工科类专

业毕业设计的选题应注重与实际工程项目结合，难度和工作量应

高于课程设计，并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3.创新性。选题应突出创新性，要结合学科创新、技术创新和

具体产品创新，使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在难度适中的情况下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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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反映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4.可行性。选题要具有可行性，符合专科生知识、能力、水平

和工作条件的实际，切实满足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量的要

求，避免过多和过少两个极端。保证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努力

能够完成任务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5.科学性。选题研究、探讨的观点正确、思维严密、材料真实

典型、推理合乎逻辑。

6.个性化。选题要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避免千篇一律，

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在教师指导下自拟题目，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同时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使不同能力和水平

的学生都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三）毕业论文（设计）应一人一题。需多位学生共同参与的

题目，必须明确每位学生应独立完成的任务，并在内容、要求和

题目上加以区别。

（四）选题应保持较高的更新率，同一个题目 3年内不允许重

复选题。

（五）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应提前一个月

完成指导教师遴选，并组织指导教师开始选题准备工作，可以通

过召开选题指导会等形式，向符合条件的学生简要概述各类型毕

业论文（设计）选题的内容，具体要求，难易程度等，列出主要

参考资料，与学生充分沟通，指导学生选题。学生也可根据兴趣

自己申报题目，经过指导教师批准，本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可作为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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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结合学生实习情况、业余科研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前期

项目成果拟定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六）经过审定后的论文选题应在毕业论文系统中向学生公布，

实行“双向选择”。学生在选择题目过程中可以向题目设计教师咨

询，进一步了解题目具体情况。

（七）选题工作应采取学生自愿和二级学院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选题公布一周内，学生和教师通过双向选择完成第一轮自由选题，

经过第一轮没有获得所选题目的学生，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领导小组应综合考查学生的兴趣、能力、知识水平为学生确

定其他合适题目，保证每个学生选定一个题目。选题结束后，由

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汇总选题，上报教学事务部审核、备案。

（八）学生选定题目后不得随意更改，但随研究的进行，在取

得指导教师同意后，可作适当的调整。应由学生提出申请，经指

导教师、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审核同

意后报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备案，并上报教学事务部审核、备案。

（九）指导教师确定指导学生名单后，在毕业论文（设计）开

始前召开学生会议，向学生说明毕业论文（设计）题目的来源、

应完成的主要内容、基本要求、成果形式、进度安排、参考文献

等。

第十三条 下达任务书

选题确定后，指导教师应跟学生进行充分沟通并亲自撰写专

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及时下达给学生。任务书必须明确

具体任务、目标、研究内容，要有明确的进度安排，要给学生提



- 11 -

供相关参考资料和信息，并要求学生撰写研究综述。任务书一经

下达，不得随意改动，便于学生按要求做好开题准备。

第十四条 开题

（一）开题工作是学生接到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之后，为了

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和了解相关信息，拟订研究工作

计划，撰写论文提纲，形成毕业论文（设计）的基本思路以及进

度安排所做的准备工作。

（二）二级学院组织开题报告会，除特殊情况外，开题报告会

需线下开展。指导教师应认真阅读学生开题报告，认真聆听学生

汇报并给予专业指导，对学生所拟方案或提纲进行分析，并写出

详细意见，确定其是否有能力完成课题任务，指导学生顺利完成

开题工作。

（三）学生根据指导教师要求，在查阅相关资料后遵照教师要

求在 2周内完成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四）开题未通过的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重新开题。

第十五条 过程监控

（一）在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过程中，各学院工作领导小组

应对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进行检查，做到有制度、有措施、有记

录，确保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高质量完成。

（二）各学院要进行前、中、后三阶段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教学事务部联合质量管理与督导处对学院进行不定期抽查。

1.前期检查（开题答辩前）

检查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选题是否切当，安排是否合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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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书是否下达到每位学生等。

2.中期检查（完成初稿）

着重检查工作进度，教师指导、批阅、反馈、评分等情况及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加以解决。

3.后期检查（答辩前）

检查学生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检查论文材料的完整性和规范

性，为毕业答辩做好准备工作。

第十六条 查重监测

为加强诚信机制建设，杜绝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现象

的发生，学生提供查重检测报告后，二级学院应对所有毕业论文

（设计）进行查重检测，查重检查结果文字复制比 R≤25%的视为

通过检测，可参加答辩。

第十七条 评阅

（一）指导教师评阅

答辩前 10天，学生上交毕业论文（设计）全部材料，由指导

教师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审查，填写专科毕业论文（设计）指

导教师评阅表，客观公正地对学生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论文

（设计）质量等作出评价，并给出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

（二）交叉评阅

在指导教师同意答辩的前提下，学生在答辩前 1 周向学院答

辩委员会提交毕业论文（设计），由各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领导小组委派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教师进行交叉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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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一般不能担任所指导学生的交叉评阅教师。评阅教师在

详细阅读论文及说明书、图表等内容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填写专

科毕业论文（设计）交叉评阅表。评语不能模式化，不能太笼统

简单，须反映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果的实际水平和改进之处。

对于评阅不合格的论文，学生应根据评阅教师给出的意见对论文

做出修改后再提交答辩委员会。

第十八条 答辩

（一）答辩是对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的一

个重要环节。各二级学院安排答辩时间一般为每年 4 月底前，分

批次的可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二）各学院在答辩前 2周内成立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成

员为 5人以上，单数。答辩委员会主任一般由二级学院院长或负

责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原则上至少由 5 名副

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

（三）答辩委员会职责：

1.指导答辩工作，提出答辩程序及要求；

2.审定、公布具有答辩资格的学生名单以及具体的答辩时间安

排；

3.审定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

4.确定推荐参加校级优秀论文（设计）评比的学生名单；

5.对答辩小组评定的成绩进行复审及裁定。

（四）答辩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分成若干答辩小组，每组成员不

少于 3人，设组长 1人，每组须设答辩秘书 1人，负责答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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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答辩委员会应在答辩前认真审查学生答辩资格。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能参加答辩：

1.毕业当年申请延长学习时间者；

2.指导教师或评阅教师评阅成绩不合格的；

3.不能按时向指导教师提交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全部正式材

料者；

4.多人合作设计一个课题，但论文（设计）完全相同或绝大部

分相同者等；

5.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包括查重检查结果文字复制比 R>25%

的；

6.违背学籍管理等有关规定的。

（六）学生应在答辩前按本二级学院规定的时间将毕业论文

（设计）及有关资料及第三方抄袭检测系统重复率检测报告（文字

复制比≤25%）按统一的装订要求，提交本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存档。

（七）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应在答辩开始

前向学生公布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名单。

（八）二级学院应在答辩前 1周将本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确定

的答辩安排情况（包括具体的答辩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上

报教学事务部备案。

（九）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应至少在答辩前 1天公布参加答辩

学生名单、出场次序和时间。

（十）答辩须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一般应包括论文陈述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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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提问两个环节，二级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提出具体的答辩要求，

如：艺术类毕业论文（设计）可采用毕业演出、作品展示等方式

答辩。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后，外语类专业学生在答辩过程中可以

使用外语陈述及回答问题。每个学生答辩时间不少于 20分钟。学

生先汇报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再由答辩委员会（小组）成

员向学生提出至少 3个不同的问题。

（十一）各答辩小组须严格按照答辩程序，维护答辩纪律，保

持答辩过程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并做好答辩过程的记录。

（十二）答辩小组根据学生答辩时论文陈述和回答问题的综合

表现进行评分和答辩投票，并报本二级学院答辩委员会，经答辩

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汇总上报教学事务部。

（十三）答辩评分标准应从四个方面综合考虑：

1.学生专业知识、理论、技能的掌握情况；

2.毕业论文（设计）成果质量、价值以及创新性；

3.答辩中自述和回答问题情况；

4.数据来源、成果的真实性以及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及努力程度。

（十四）答辩完毕后，答辩小组根据毕业论文（设计）成果质

量、答辩情况，及时填写答辩评语和建议成绩。

第十九条 成绩评定

（一）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和答辩小组评分的分别按

照百分制记载，总评成绩既要给出百分制，也要给出等级（五级

制）。成绩与等级的对应关系：优秀（90分以上）、良好（80～89）、

中等（70～79）、及格（60～69）、不及格（60分以下）。



- 16 -

（二）总评成绩的评定。一般应包含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

评分和答辩小组评分三个部分，原则上按照 5：2：3计算总评分，

各学院也可根据实际制定三项成绩的评分占比，但同一专业的总

评成绩计算方法必须统一；如果答辩成绩不合格或未参加答辩，

则视为总评成绩不及格。

（三）二级学院答辩小组在参考指导教师、评阅教师评分的基

础上，答辩小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集体评议，确定毕业论文

（设计）答辩成绩，形成的决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二级

学院答辩委员会对所有毕业论文（设计）进行审议，确定总评成

绩和等级，并从严评定标准，对确实达不到学位水准的毕业论文

（设计）不给予通过。

（四）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未通过的，应限时进行修改

或重做，完成后可再次申请答辩（仅有一次机会）；无故不参加答

辩者不得申请再次答辩，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五）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成员对学生毕业论文（设

计）成绩评定要求：

1.实事求是，不从印象出发，更不得以个人的学术标准为评定

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依据；

2.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在评分时应有所

体现；

3.在评分时既要注重学生的作品，又要考虑学生在毕业论文

（设计）进行过程中的表现；

4.评分标准。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成员可参考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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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设计）一般性评议要素，从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文献

数据、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运用、写作水平、格式规范等方面

综合考量，通过学生完成任务书中规定的项目情况，综合运用所

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理论、计算、分析、实验或塑造形象准确和

合理程度，独立工作能力、工作量、科学态度，创新性、研究水

平，思维逻辑、论述充分程度，文字材料、专业术语规范性、格

式，答辩及回答问题情况给出相应成绩。

（六）毕业论文（设计）优秀率控制在 10%以内，优秀和良好

总比例控制在 60%以内。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后，二

级学院应及时公示最终成绩评定结果。

第七章 毕业论文（设计）的归档和总结

第二十条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结束后，二级学院应将学生

毕业论文（设计）相关材料归档。包含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开题报告、指导过程记录表、指导教师评阅表、交叉评阅表、答

辩评审表、毕业论文（设计）信息汇总表等归类整理存档，以便

学校进行质量监控评价和各级检查。

第二十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资料（图纸、文档资料、实

验记载、原始数据、计算数据、调研记录、程序、音像磁带、磁

盘、图片、设计手稿、打印本及其他有保存价值的资料等）学生

均不得带走，统一提交所在二级学院保管或处置。二级学院将学

生提交的所有毕业论文（设计）电子材料统一刻入光盘，与纸质

毕业论文（设计）文稿一同装入毕业生论文（设计）档案袋，并

于每学年第一学期提交到学校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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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如果学生需将毕业论文（设计）成果寄出校外发

表，须告知指导教师并与其签订书面协议确定后续涉及知识产权

保护的相关事宜，成果转让工作须告知二级学院和学校主管部门，

以便二级学院和学校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第二十三条 学生必须按要求将毕业论文（设计）整理装订成

册，装订顺序如下：

（一）毕业论文（设计）封面。

（二）毕业论文（设计）表格（学生用表），含开题报告书、

指导记录表、指导教师评阅表、交叉评阅表、答辩评审表、诚信

申明。

（三）正文（包括论题、中文与英文内容摘要、关键词、注释、

参考文献、致谢、附录或后记等）。

第二十四条 毕业论文（设计）总结

各二级学院应在毕业论文（设计）结束后，撰写总结报告至

教学事务部备案，教学事务部形成学校工作总结报告。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因学科专业差异，根据需要各专业可结合本专业

特点，拟定本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实施办法，毕业论文（设

计）格式要求、工作程序、成绩评定标准等报教学事务部备案。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涉及相关表格另附。

由教学事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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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昆明城市学院

2023年 6月 30日

发文单位：教学事务部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3年6月30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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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教字〔2021〕51 号 签发：王昆来

昆明城市学院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不断提高我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鼓励教师和学生在毕业论文

（设计）中勤奋钻研、勇于创新，决定每年对应届本科毕业生进

行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为了规范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学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均在

评选范围之列。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的比例原则上为本专

业毕业论文（设计）总数的 10%以内。评选标准如下：

1.毕业论文（设计）文本结构完整，格式规范，整体质量较

高，综合成绩应达到优秀（90 分及以上）；

2.毕业论文（设计）有一定难度，作者（设计者）工作作风

严谨扎实；

5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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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论文论点鲜明、有创意；论据确凿，结构严谨，逻辑

性强，论述层次清晰，表现出对实际问题有较强的分析和概括能

力，文章材料真实可靠，有说服力和一定的学术性；

4.毕业设计合理，理论分析与计算正确，实验数据准确可靠，

对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独到之处或有较深刻的分析，逻辑性强，论

述层次清晰，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学术性。

第三条 优秀学位论文的评选和推荐工作于每年 5 月-6 月进

行。评选和推荐优秀学位论文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择优的原

则。

第四条 优秀学位论文的评选与推荐由学校教学事务部和各

学院共同组织实施。教学事务部负责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统

筹协调、指标确定、审定复核、公示发文。

第五条 每届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工作结束后，

指导教师向二级学院提名推荐参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对推荐的优秀毕业论文进行

讨论评审，择优推荐。

第六条 二级学院组织评审组进行讨论和审查，写出评审意

见，并将参评学生名单、学生论文、推荐表及其他有关资料，送

本学院领导审批。

第七条 二级学院领导审批后报教学事务部备案，并提交优

秀毕业论文（设计）推荐表、毕业论文 （设计）文稿（复印件）

及电子文档各一份。

第八条 教学事务部将学院推荐的优秀学位论文在网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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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示期满后正式发文。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发现入选论文

存在剽窃、作假或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可

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教学事务部提出异议。经查实，发现

有严重问题的，由学校取消其优秀学位论文资格，并对作者进行

批评教育。

第九条 学校对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给予一定的经费保障，

论文评审费的标准和发放按学校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学校对优秀

学位论文的作者和指导老师给予表彰。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科研事务部负责

解释。

昆明城市学院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出文单位：教学科研事务部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1年11月26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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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二级学院名称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  届优秀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推荐表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专业

学号 论文类型

总评成绩 评定等级

指导教师

姓名 职称 学位

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毕业论文（设计）

关键词

毕业论文（设计）研

究方向

指导教师评语及推

荐意见（包括学生的

工作态度、知识与能

力、成果与水平、论

文（设计）质量等几

方面）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注：“论文类型”栏请填写“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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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序

学院 20  届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推荐汇总表

号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 职称
论文

类型
成绩

增加名额

理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学院分管领导： 学院盖章： 填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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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教字〔2021〕52 号 签发：王昆来

昆明城市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鼓励教师认

真做好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真正发挥指导教师在毕业论

文（设计）工作中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作

用，提高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质量和水平，学校决定每年进行

一次校级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评选，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当年指导本科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并在指导学生毕业论

文（设计）过程中没有出现教学事故的教师均可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全面落实、严格执行学校及二级学院关于毕业论文（设

计）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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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承担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任务，重视并按照规

定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指导的学生选题符合专

业培养目标要求，重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学生

获得较好的科学研究基础训练。

（三）工作作风严谨、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能全面

了解学生情况，周密安排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计划，按有关

规定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指导，

指导工作量饱满，鼓励学生创新，及时检查学生毕业论文（设计）

进度，做好书面指导记录。

（四）认真评阅文献综述、外文翻译和毕业论文（设计），严

格按照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评定学生的相关成绩。

（五）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文件填写详细、认真、规范。

所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各项资料符合规范化要求，按时

归档。

（六）当年所指导的毕业论文（设计）中至少有一篇获得优

秀或 5 篇获得良好，且没有不及格的毕业论文（设计）。

（七）认真进行教学研究，大胆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深化教

学改革，对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八）积极参考被指导学生意见，结合实际指导情况进行推

荐、评选。

三、评选原则

（一）校内教师（专、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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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选应坚持全面考核、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优中选

优，依据标准，宁缺毋滥。

四、评选办法

优秀指导教师由二级学院评选推荐，学校审核评定：

（一）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根据

评选条件自愿向二级学院申请或者由各专业推荐。

（二）二级学院根据评选条件和指导教师工作业绩组织推选，

并将评审材料（汇总表、推荐表）报送教学科研事务部。二级学

院推荐名额应控制在当年指导教师人数的 5%以内，且在每年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结束后，完成推选和材料报送工作。

（三）教学科研事务部根据各二级学院推荐材料进行初审并

评选确定优秀指导教师名单，报主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审批。

（四）网上公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人选名

单，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布。

五、表彰与鼓励

（一）学校将对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予以表

彰，并颁发证书。

（二）各二级学院在教学业绩考核时，对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设计）指导教师的教学效果项给予加分。

（三）在省、校级各类推优、推荐、评选活动中，校级优秀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将在同等条件下作为优先推荐评选对

象。

六、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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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选出的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若所指导的毕

业论文（设计）在国家级、省级、校级抽检中发生严重质量问题

且责任在指导教师的，将按教学事故处理。学校将撤销对指导教

师的奖励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七、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学科研事务部负责解释。

昆明城市学院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出文单位：教学科研事务部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1年11月30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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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

姓名 性别 所属学院

职称 学历、学位 专业

自我总结［主要包含指导毕业论文（设计）的工作业绩、指导工作总结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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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情况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论文成绩

专业推荐意见（包括工作态度、指导水平、工作成效等内容）：

专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推荐意见：

学院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科研事务部评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分管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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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院推荐毕业论文（设计）

优秀指导教师汇总表
学院（盖章）： 指导教师推荐人数：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排序 教师姓名 学历、学位 职称 专业 指导论文数
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优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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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教字〔2023〕17号 签发：王昆来

关于印发《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现将《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予以印发，请抓好贯彻落实。

昆明城市学院

2023年 10月 9日

出文单位：教学事务部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3年10月9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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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

办法（暂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

》精神，进一步规范毕业论文（设计）经费管理，提高经费的使

用效益，提升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毕业论文（设计）经费包括选题、开题答

辩、论文指导、论文评审、论文答辩、论文审查、论文评优等环

节经费。

第二章 主要内容

第三条 毕业论文（设计）经费遵循计划使用、专款专用原则，

每年10月由各二级学院制定本年度“毕业论文（设计）经费预算”

，报学校审批。

第四条 毕业论文（设计）实行课时总量包干制，普通类专业

按10课时/生计算，艺术类专业按12课时/生计算。毕业论文（设计）

开题答辩、论文指导、评阅、管理等均计入包干课时总量，课时

费标准按照校内标准核算。

第五条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产生的其他费用按照学校相

关财务制度实报实销，讲座费、交通费、文具费、材料打印费预

算标准：3元/生。专家餐费标准：20元/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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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由各二级学院按毕业生的3%开展院级校外专家抽审，

评审费标准：60元/篇。

第七条 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按照《昆明城市学院优

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办法》(昆城院教字〔2021〕51号)

执行，由教学事务部统筹外报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评审，优秀

率控制在当年毕业生总数的2%以内，评审费标准：60元/篇。校级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荣誉证书制作标准：20元/本。校级优秀毕

业论文（设计）集设计印刷费标准：100元/篇。

第八条 优秀论文指导教师。由各二级学院按照《昆明城市学

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昆城院教字

〔2021〕52号)评选推荐，学校审核评定。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奖励

标准：500元/人。

第九条 优秀毕业论文组织单位。教学事务部根据当年毕业论

文（设计）工作开展情况及全国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结果评定

出1-3个优秀毕业论文组织单位，奖励标准：

毕业生人数 小于500人 500-1000人 大于1000人

奖励标准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第三章 经费报销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需对论文开题、指导、评审、答辩等环节

组织现场签到，并将签到表原件留存，作为论文经费审核的依据。

经费报销按学校计划财务处的要求执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支出

范围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各项工作完成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

报销，逾期造成的后果由经费使用单位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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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学院实际情况，制

定符合本学院的毕业论文（设计）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正式施行，由学校授权教学事

务部、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适用于2020级毕业生，后续年级参

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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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修订）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将所学知识深化

和升华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对学生素质与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又是对

学生的毕业资格和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为提高学校本科生论文毕业论

文（设计）质量，特制定《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

本规范约定的书写格式主要适用于用中文撰写的毕业论文（设计）。外语类

专业用英文或其他外国语撰写毕业论文的书写规范可参照本规范执行。毕业

论文（设计）由设计图纸和论文两部分组成的，其图纸部分的规范格式由二

级学院根据不同专业图纸的要求对图纸的版面尺寸大小、版式、数量、内容

要求等制定详细的规范格式。在遵照本规范的前提下，二级学院还可根据不

同专业特点对相关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撰写格式提出更具体的要求。

一、毕业论文（设计）撰写内容要求

（一）摘要

论文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具有独立性和自

明性，即不阅读全文就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为利于国际交流，宜有英文摘

要。摘要的撰写应符合 GB/T6447 的规定。摘要的内容通常包括研究的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等。语言力求精练，一般不宜使用公式、图表，不标注引

用文献。对摘要中首次出现非公知公用的简称，外文缩略语和缩写词，应给

出全称、中文翻译或解释。中文摘要的字数，控制在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

内容应与中文摘要一致，词汇和语法必须准确，英文摘要置于中文摘要之后。

（二）关键词

关键词是为便于文献检索从题名、摘要或正文部分选取出来用以表示论

文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关键词要有检索意义，不应使用太泛指的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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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理论”“分析”等。关键词的撰写应符合 CY/T173 的规定。每篇论

文以选取 3 个～5 个关键词为宜。每个关键词之间用“；”隔开，最后一个关

键词后不用标点符号。为利于国际交流，应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

关键词置于摘要之后。

（三）目录

目录是论文的大纲，它反映论文的梗概。目录由 word 文档自动生成，按

三级标题编写，目录中的标题要与正文中标题一致，要求标题层次清晰，目

录中应包括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等。

（四）题目

论文题目应该简明扼要、有概括性；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 25 个汉

字，如有细节必须放进标题，则可以分成主标题和副标题。

（五）正文

正文是毕业论文（设计）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的选

题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毕业论文（设计）正文一般包括绪论（引言或背

景）、正文主体、结论。

绪论（引言或背景）是论文正文的开端，应包括毕业论文选题的背景、

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简要评述；

介绍本项研究工作的研究设想、研究方法或实验设计、理论依据或实验基础；

涉及范围和预期结果等。要求言简意赅，注意不要与摘要雷同或成为摘要的

注解。

论文主体是毕业论文的主要部分，必须言之成理，论据可靠，严格遵循

本学科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在写作上要注意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重点突

出，章节标题、公式图表符号必须规范统一。论文主体的内容根据不同学科

有不同的特点，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毕业论文（设计）总体方案或选题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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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论文（设计）各部分的设计实现，包括实验数据的获取、数据

可行性及有效性的处理与分析、各部分的设计计算等；

（3）对研究内容及成果的客观阐述，包括理论依据、创新见解、创造性

成果及其改进与实际应用价值等；

（4）论文主体的所有数据必须真实可靠，自然科学论文应推理正确、结

论清晰；人文和社会学科的论文应把握论点正确、论证充分、论据可靠，恰

当运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模型或方案设计，注重实证研究和案

例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等。

结论是对毕业论文（设计）的总结，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

完整。着重阐述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作用，还可

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

（七）注释

毕业论文（设计）中特殊词或情况需要解释或说明时，注释统一用页末

注（即脚注），将注文放在加注页稿纸的下端，若在同一页中有两个以上的

注释，按各注出现的先后编号，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

隔页，按“①②...”编号，不同页的注释重新编号。在文中按各注出现的先

后顺序编列注号，一般以圆圈加数字右上标的形式，与注文对应。对注释有

不同要求的专业或学科，可在论文指导书或指南中参照相关学科规范格式提

出具体要求。

（八）参考文献

毕业论文的撰写应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凡有引用他人成果之处，

均应按论文中所引用的顺序列于文末，并且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正文中有引

用标注。参考文献的著录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按照 GB/T 7714-2015《信

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执行）。一篇论著在论文中多处引用时，在

参考文献中只应出现一次，序号以第一次出现的位置为准。毕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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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文献不宜罗列过多，但不能低于 15 篇（特殊专业可另行规定，报教学

事务部审批）。

（九）致谢

致谢是作者对论文的生成作过贡献的组织或个人予以感谢的文字记录，

内容应客观、真实，语言宜诚恳、真挚、恰当。

（十）附录

附录是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毕业论

文（设计）的附录中。如调查问卷、公式推演、编写程序、原始数据附表等，

一般附录的篇幅不宜超过正文。无附录内容的该项可缺。

二、撰写格式规范

本格式规范作为学校相对统一的撰写规范下发，供学院参考使用，各学

院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规范制定具体撰写要求，并将要求（或

范例）报教学事务部备案。

（一）文字和页面

1.书写

毕业论文（设计）一律用计算机打印，论文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采用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规范汉字编

写，遣词造句应符合汉语语法，标点符号使用应符合 GB/T 15834 的规定，文

字表达做到题文相符、结构严谨、符合逻辑、用词准确、语言通顺。各专业

可根据需要确定具体的文字和字数要求，并报教学事务部备案。

2.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应按《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使用。

3.名词术语与名称

科技名词术语尽量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或国

家标准、部颁标准中规定的名称，尚未统一规定或叫法有争议的名称术语，

可采用惯用的名称；使用外文缩写代替某一名词术语时，首次出现时应在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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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内注明其含义；外国人名一般采用英文原名，按名前姓后的原则书写。一

般很熟知的外国人名（如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等）可按通常标准译法写

译名

4.数字

数字用法应符合 GB/T15835 的有关规定。无特别约定情况下，一般均采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格式

1．封面上的内容一律按照统一模板填写，必须正确无误，不能使用简称，

整套材料论文（设计）题目必须一致。

2.关键词和摘要

（1）摘要

“摘要”二字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居中对齐，段前 0行，段后 1

行，“摘要”中间空两个字符。

摘要内容格式：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

号，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行，段后 0行，1.5 倍行距

（2）关键词：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首行缩进 2 字符，段前 0 行，段后 0行，1.5 倍行距，“关键词”三字加粗。

3.目录

“目录”二字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居中对齐，段前 0行，段后 1

行，“目录”中间空两个字符。

目录内容格式：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

号，段前 0 行，段后 0行，1.25 倍行距，页码右对齐。

4.题目和正文

（1）论文（设计）题目：宋体，小三号，加粗，居中对齐，段前 0 行，

段后 1行，若题目有多行，题目行距设单倍行距。

（2）各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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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标题：黑体，四号，1.5 倍行距，不缩进。

二级标题、三级标题：黑体，小四号，1.5 倍行距，不缩进。

各级标题理科以“1”“1.1”“1.1.1”等数字依次标出；文科以“一、”

“（一）”“1.”等数字依次标出。

（3）正文：宋体，小四号，1.5 倍行距，每段首行缩进两字符。

（4）插图：毕业论文（设计）的插图应与文字紧密配合，文图相符，内

容正确。文字、画法和符号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按出现先后顺序全文统一

编号，如“图 1”“图 2”，每幅插图均应有图题（由图号和图名组成）。图

题置于图下居中，图题中文字体为五号宋体。采用中英文对照时，英文为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体，另起一行居中，与中文图题对应。图号按全文出现顺序

以阿拉伯数字编排。图中若有分图时，分图号用（a)、(b）等置于分图之下。

引用图应说明出处，在图题右上角加参考文献号。

（5）表格：每个表格应有自己的表编号和表题，构成表头。表格按全文

出现的顺序以阿拉伯数字编号，表编号和表题置于顶线上方，居中排版。中

文采用宋体五号，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表格允许下页接写，表

题可省略，表头应重复写，并在右上方写“续表××”，表格内容中文采用

五号宋体，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表内须按规定的符号注明单位。

表中若有附注时，用五号宋体写在表格下方，句末加标点。仅有一条附

注时写成：“注：表中数据源自…”；有多条附注时，附注各项的序号用阿

拉伯数字标出，例如：“注 1：…”。

（6）公式：公式原则上应居中书写。若公式前有文字，文字空两格写，

公式仍居中写。公式较长时最好在等号“＝”处转行，如难实现，则可在＋、

－、×、÷运算符号处转行，运算符号应在转行后的行首。公式的编号按题

序编排，用圆括号括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公式和编号之间不加虚线。

5．参考文献：按论文（设计）中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以方括号加数

字的格式连续编号，将序号标于文本右上角，如“陈 X X 教授对此作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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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学模型为……[1]”。序号与文后参考文献信息一一对应。一本著作在论文

中多处引用时，应在参考文献中将页码归并到一起集中列于参考文献最后。

“参考文献”四字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居中，段前 0行，段后 1行。

参考文献内容格式：悬挂缩进 2 字符，段前段后 0 行，行间距 1.5 倍，中文

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6.致谢：“致谢”二字格式设为，宋体，小三号，加粗，居中，中空两

字，段前 0 行，段后 1行。致谢内容格式设为，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段后 0

行，行间距 1.5 倍，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

号。

7．附录

论文附录依次用大写字母“附录 A、附录 B、附录 C……”表示，附录内

的分级序号可采用“附 A1、附 A1.1、附 A1.1.1”等表示，图、表、公式均依

此类推为“图 A1、表 A1、式（A1）”等。

8．页面设置：

上、下、左边距为 2.5cm，右边距为 2cm；行间距为 1.5 倍行距；页脚下

边距为 1.5cm；封面不能有页码，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中英文摘要、

目录页码数字格式用“Ⅰ，Ⅱ，Ⅲ…”，论文正文页码数字格式用“1，2，3…”，

页码居中；页眉 1.5cm，宋体，小五，居中。

备注：部分专业如外语、艺术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格式有特殊要

求者，由各学院参考《中国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制定统一格式，

并报教学事务部备案。

（三）参考文献中著录格式示例

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按照国家标准 GB/T 7714-2015 规定。参考文献的序

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3]，…，应与正文中的指

示序号格式一致。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各类参考文献

条目的编排格式及参考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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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

类 型

专著

译著
论文集

报纸

文章

期刊

文章

学位

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1）连续出版物（期刊文章）[J]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

页码.

例如：

[1]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

技术[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

期刊没有卷次的，可按“[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

份（期号）：起止页码.”书写。例如：

[2]李炳穆.理想的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的素质与形象[J]. 图书情报工

作，2000（2）：5-8.

（2）专著[M]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

[3]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17-121.

（3）论文集、会议录[C]

[序号]主要责任者.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

[4]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 集[C].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1998，223-245.

（4）学位论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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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例如：

[5]李必成.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政策[D].北京：北京国家图书

馆，2001.

（5）报纸文章[N]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

[6]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6）报告[R]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

例如：

[7]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北京：清华大

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

（7）专利文献

[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例如：

[8]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8，1983

-08-12．

（8）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电子文献的出

版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例如：

[9]王明亮.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EB/O L]．http://ww

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08-16/199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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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论文（设计）的装订与存档

毕业论文应按以下顺序装订：封面→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中

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

→过程性管理材料

过程性管理材料：按照查重报告（简版）、任务书、开题报告、开题答

辩记录表、指导记录表、指导教师评阅表、交叉评阅表、答辩评审表顺序装

订。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完成后，要向学院提交上述材料和毕业论文（设

计）电子版。

各学院可参考本规范，进一步补充或细化适合本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说

明书）撰写要求，报教学事务部备案，但不得降低学校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论文中各项撰写规范，未尽事项按照 GB7713.1-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学位论文编写规则》以及相关学科专业学术文献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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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号：

学科分类号：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

学 院： ：XXX学院

专 业： ：XXXXXX

学 号： ：XXXXXX

学 生 姓 名： ：XXXXXX

指 导 教 师： ：XXX 教授

指 导 教 师： XXX 助教

2026 年 5 月

中文字体为黑体、数字及英文为Times New Roman，二号，加粗，居中

中文字体为楷体、数字

及英文为Times New
Roman，四号，居中

如有两个指导教师，高职称

在前，低职称在后，如只有

一个，就把后一行删除

黑体，三号，居中

1.封面、封底采用230克白色莱尼纹封面纸打印，彩打.
2.本模版中的红色文字均为格式说明或内容说明，排版时应删除，模版中所提供的范例也应在参考后一并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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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论文中除特别标注的内容外，不包含任何

其他个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

人和集体，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本声明的法律结果

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昆明城市学院有关收藏和利用毕业论文（设计）的规定，

即：学校有权收藏、使用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

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

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涉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

定。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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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I

摘 要

论文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即不

阅读全文就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为利于国际交流，宜有英文摘要。摘要的撰写应符合

GB/T6447 的规定。摘要的内容通常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语言力求精练，

一般不宜使用公式、图表，不标注引用文献。对摘要中首次出现非公知公用的简称，外文

缩略语和缩写词，应给出全称、中文翻译或解释。中文摘要的字数，控制在 300 字左右，

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要一致，词汇和语法必须准确，英文摘要置于中文摘要之后。

（摘要内容格式：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行，段后 0行，

1.5 倍行距，两端对齐）

关键词：论文摘要；论文格式；规范化

1.摘要格式：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首行缩进 2 字符，1.5 倍行距，段前 0行，

段后 0行，“关键词”三字加粗。

2.关键词是为便于文献检索从题名、摘要或正文部分选取出来用以表示论文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关键词要有检索意义,

不应使用太泛指的词,例如“方法”“理论”“分析”等。关键词的撰写应符合 CY/T173 的规定。

3.每篇论文以选取 3个~5 个关键词为宜。每个关键词之间用“；”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用标点符号。

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

居中对齐，段前 0行，段后

1 行，“摘要”中间空两个字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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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e paper abstract is a concise summary of the paper's content without annotations or

comments. It should be independent and self-explanatory, meaning that essential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without reading the entire text.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t is advisable to

include an English abstract. The preparation of the abstract must comply with the GB/T6447

standard. The content typically includes the research purpose, methods,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mong other elements. The language should be concise and refined; formulas, charts, and

citations are generally avoided. For non-publicly known acronyms, foreign abbreviations, or

shortened terms appear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abstract, the full term, Chinese translation, or

explan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he Chinese abstract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300 words in

length. The English abstract must correspond accurately to the Chinese version in content, with

precis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d it should be placed after the Chinese abstract.
（英文摘要格式：Times New Roman，小四号，首行缩进2字符，段前0行，段后0行，1.5倍行距，两端对齐。英文摘要

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基本相对应，要符合英语语法，语句通顺，文字流畅。）

Key Words: paper abstract; paper format; standardization
（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格式：Times New Roman，小四号，1.5倍行距，两端对齐。“Key Words” 两词加粗。）

格式：Times New Roman，
小三号，加粗，居中对齐，

段前 0行，段后 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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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
1 绪论 .....................................................................................................................................- 1 -
1.1 研究背景 ...................................................................................................................... - 1 -
1.2 研究意义 ...................................................................................................................... - 1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

2 正文主体 .............................................................................................................................- 1 -
3 结论 .....................................................................................................................................- 2 -
3.1 研究总结 ...................................................................................................................... - 2 -
3.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2 -

3.2.1 研究不足 ............................................................................................................ - 2 -
3.2.2 研究展望 ............................................................................................................ - 2 -

参 考 文 献 ...........................................................................................................................- 3 -
致 谢 .....................................................................................................................................- 4 -
附录（按需选附） .................................................................................................................- 5 -

（格式：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段前0行，段后0行，1.25倍行距，页码右对齐。

一级标题：左缩进1个汉字符；二级标题：左缩进2个汉字符；三级标题：左缩进4个汉字符）

(使用自动生成目录，目录中只能编排三级标题)

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

居中对齐，段前 0行，段后

1行，中间空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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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名

1 绪论（格式：黑体，四号，1.5倍行距）

（各级标题理科以“1”“1.1”“1.1.1”等数字依次标出；文科以“一、”“（一）”“1.”等数字依次标出。）

绪论（引言或背景）是论文正文的开端，应说明本课题的意义、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范围及应解决的问题或要达到的技术要求；简述本课题在国内外的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说明本课题的指导思想；阐述本课题应解决的主要问题。要求言简意赅，注意不要与摘要

雷同或成为摘要的注解。（正文格式：宋体，小四号，1.5倍行距，首行缩进两字符）

1.1 研究背景（格式：黑体，小四号，1.5倍行距）

1.2 研究意义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2 正文主体

正文主体是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部分，必须言之成理，论据可靠，严格遵循本学

科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在写作上要注意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各级标题、公

式图表符号必须规范统一。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提出；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和与其相关的证明材料及其分析、假设和条件；模型的建立，实验（调

查）方案的拟定；设计计算的主要方法和内容；实验方法、内容及其分析；理论论证，理

论在课题中的应用，课题得出的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讨论等。

结论是对毕业论文（设计）的总结，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

阐述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作用，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

题和建议。
[1]
（上标与参考文献一致）

表例：

表1 ×××××××××××××
（格式：表题小四号字，中文宋体，英文及数字Time New Roman体，居中，标题末尾不加标点）

××× ××× ×××

××× ××× ×××

××× ××× ×××

（格式：统一使用三线表（上边框、下边框1.5磅，标题行下边框1.5磅），文字五号，中文宋体，英文、数字Time New
Roman体。垂直居中，行距最小值）

数据来源：×××××××（格式：左对齐，五号，中文宋体，英文、数字Time New Roman体。）

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

居中对齐，段前 0行，段后

2行，标题设单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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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格式：图题小四号字，中文宋体，英文及数字Time New Roman体，居中）

（格式：图中数字、字母、符号一般为小五号，图例为六号，中文用宋体，英文及数字用Time New Roman体）

数据来源：×××××××（格式：左对齐，五号，中文宋体，英文、数字Time New Roman体。）

公式：

]1,)1(1[),,(
1 11

1  
 


n

i

n

i
i

w
ij

n

j
inw

iw
i ftVwVVf  （1）

（格式：图题五号字，中文黑体，英文及数字Time New Roman体）

（用公式编辑器输入，重要公式、多个公式应给出编号，全文按前后顺序连续编号，公式居中。要注意公式与物理量符

号及上下角标。）

3 结论

结论是对毕业论文（设计）的总结，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

阐述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作用，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

题和建议。

3.1 研究总结

3.2 研究不足与展望

3.2.1 研究不足（格式：黑体，小四号，1.5倍行距）

3.2.2 研究展望

图11 企业总体组织结构图

总 经 理

企划部 生产部门 店 财务部 采购部

副总经理

咨询组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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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甘航宇,吴卫. 全国设计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可视化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25,32

(8):114-119.

[11] 庄艾凡.网络著作权犯罪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5.

[12] 曹伟,赵皓若. 学位论文版权的分级许可机制研究[J]. 中国版权,2025(2):5-21.

[13] 张仟煜,刘恺骁,杨洁.AI辅助或代写论文拷问大学的容忍边界[N].中国青年报,2024-07-08(005).

[14] 吴子怡,何婉莹,谷世昌,等.基于CiteSpace在工程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文本挖掘研究[J].重庆建筑,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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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著录符号、著录格式以及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标注法,应符合GB/T 7714-2015的规定。）

（参考文献数量不能低于15篇，格式：悬挂缩进2字符，段前段后0行，行间距1.5倍，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五号。）

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

居中，段前 0行，段后 1行，

每字空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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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致谢是作者对论文的生成作过贡献的组织或个人予以感谢的文字记录，容应客观、真

实，言宜诚恳、真挚、恰当。

（内容一般不超过300字。格式：首行缩进2字符，段前段后0行，行间距1.5倍，中文采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格式：宋体，小三号，加粗，

居中，中空两字，段前 0行，

段后 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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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按需选附）（格式：黑体三号字，加粗，左对齐）

标题
（格式：黑体三号字，居中）

□□□□□□□□□□□□□□□□□□□□□□□□□□□□□□□□□□□□□□□□□□□□□□□□□□□□□□□□□□□□□

□□□□□□□□□□□□□□□。（格式：宋体小四号，首行缩进2个字符，行距1.5倍）

附录B（格式：黑体三号字，加粗，左对齐）

标题
（格式：黑体三号字，居中）

□□□□□□□□□□□□□□□□□□□□□□□□□□□□□□□□□□□□□□□□□□□□□□□□□□□□□□□□□□□□□

□□□□□□□□□□□□□□□。（格式：宋体小四号，首行缩进2个字符，行距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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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T 7714—201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摘编 )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论文中引用顺序排列．
文献类型标志参考国家标准 GB /T 7714—2015，如下表:

文献类型 普通图书 会议录 汇编 报纸 期刊
学位
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数据库

计算机
程序
电子
公告 档案 舆图

数据
集 其他

标志代码 M C G N J D Ｒ S P DB CP EB A CM DS Z

按照引用的文献类型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示例如下:

1．专著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其他责任者．版本
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PEEBLES P Z Jr． Probability，random variable，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 4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2001．

2．专著中析出的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
献的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2］程根伟． 1998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赵其国．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北京:科学出版
社，1999: 32－36．
［3］贾东琴，柯平．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45－52．

3．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
标识］．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 ( 期) : 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
识符．
［4］于潇，刘义，柴跃廷，等．互联网药品可信交易环境中主体资质审核备案模式［J］．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52( 11) : 1518－1523．

4．专利文献著录格式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公告
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5］河北绿洲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荒漠化地区生态植被综合培育种植方法: 01129210． 5［P /OL］． 2001－10－24

［2002－05－28］． http:∥211． 152． 9． 47 /sipoasp /zlijs /hyjs-yx-new． asp? recid= 01129210． 5＆leixin= 0．

5．学位论文著录格式
［6］CALMS Ｒ B． Infrared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solid oxygen［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1965．

6．报告著录格式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Ｒ/OL］． ( 2012－01－16) ［2013－03－26］． http:∥

www． cnnic． net． cn /hlwfzyj /hlwxzbg /201201 /P020120709345264469680． pdf．

7．报纸中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8］丁文祥．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N］．中国青年报，2000－11－20( 15) ．

8．电子资源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9］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 /OL］． (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 ifla． org / IV /

ifla64 /138-16le． htm．

9．标准的著录格式
［10］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卷烟 感官质量要求: GB 5606． 4—200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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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昌

本标准按照 GB/T 1.1. 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与 GB/T 7714-2005 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一一本标准的名称由《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更名为《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一一根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固和用途，将"文后参考文献"和"电子文献"分别更名为"参考文献"和"电

子资源" ;

一一在"3 术语和定义"巾 ，删除了参二号文献无须著录的"并列题名"，增补了"阅读型参考文献"和

"引文参考文献".根据 IS0 690: 2010 (E)修改了 "3.1 文后参考文献''''3.2 主要责任者"

"3.3 专著" "3.4 连续出版物''''3.5 析出文献""3.6 电子文献"的术语、定义 、英译名;

一一在著录项目的设置方面 ，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电子资源存取路径的发展需粟，本标准新增了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001) ，以便读者快捷、准确地获取电子资源;

一一在著录项目的必备性方面，将"文献类型标识(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改为"文献类型

标识(任选)" ;将"引用日期(联机文献必备，其他电子文献任选)"改为"引用同期'气

一一在著录规则方面，将"8. 1. 1 " 中的"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中国著者姓名不得缩写"改为"依据

GB/ T 28039-2011 有关规定，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名，姓全大写，其名可缩写，取每个汉字拼

音的首字母飞在"8.8.2"中增加了"阅读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文章的起这页或起始页，引文

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在118.5 页码"中增补了"引自序言或扉页题词的页

码 ，可按实际情况著录"的条款。新增了"8. 6 获取和访问路径"和"8. 7 数字对象统一标识

符"的著录规则;

一一-在参考文献著录用文字方面，在"6. 1"巾新增了"必要时，可采用汉语著录 . 用双语著录参与文

献时 ，首先用信息资源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 ;

-一为了便于识别参考文献类型、查找原文献、开展~l文分析，在"文献类型标识"中新增了 "A"档

案、"CM"舆图、"OS"数据集以及"Z"其他;

一一各类信息资源更新或增补了一些示例，重点增补 f电子图书、电子学位论文、电子期刊、电子资

源的示例，尤其是增补 f附视频的电子期刊、载有 001 的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示例以及韩

文、日本、俄文的示例.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 ISO 690:2010(E)(信息和文献 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用指南'编

制 ，与 IS0 690:2010 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全罔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的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小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编辑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中间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段明莲、白光武、陈浩元、刘曙光、曾燕.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木发布情况为:

GB/ T 7714 -1987 、GB/T 771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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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个学科、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著录顺序、著录用符号、著录用

文字、各个著录项目的著录方法以及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标注法。

本标准适用于著者和编辑著录参考文献，而不是供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

的文献著录规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T 71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28039- 2011 中同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ISO 4 信息与文献 出版物题名和标题缩写规则 C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Rules for the 

abbreviation of title words and titles of publication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参考文献 reference 

对一个信息资源或其中一部分进行准确和详细著录的数据，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

3.2 

主要责任者 creator 

主要负责创建信息资源的实体，即对信息资源的知识内容或艺术内容负主要责任的个人或团体。

主要责任者包括著者、编者、学位论文撰写者、专利申请者或专利权人、报告撰写者、标准提出者、析出文

献的著者等。

3.3 

专著 monograph 

以单行本或多卷册(在限定的期限内出齐〉形式出版的印刷型或非印刷型出版物，包括普通图书、古

籍、学位论文、会议文集、汇编、标准、报告、多卷书、丛书等。

3.4 

连续出版物 serial 

通常载有年卷期号或年月日顺序号，并计划无眼期连续出版发行的印刷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

3.5 

析出文献 contribution 

从整个信息资源中析出的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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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子资谭 electronic resource 

以数字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先、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或相关设备使用的记

录有知识内容成艺术内容的信息资源，包括电子公告、电子刚书、 rl! f期刊、数据库等。

3.7 

顺序编码制 numeric references method 

·种引文参考文献的标注体系，即引文采用序号标注 ，参与文献表按引文的序号排序。

3.8 

著者-出版年制 first element and, 

一种引文参考文献的标注他，，;即引

排序.

3.9 

3. 11 

合订题名

由 2 种或 2

引文参

若若为

本标准规定参考

项目 ，其余均为必各项目、俨
出文献、专利文献以及电子资

4. 1 专著

4. 1.1 著景项目

2 

主要责任者

题名项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识(任选)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

山版项

山版地

111版籽

录拼系参考文献的选择

物、连续出版物中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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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引文页码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跻径(山 f资源必备〉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电子资源必备〉

4.1.2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

版者，出版年:弓|文页码[引用口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 1] 陈登原.国支l日问:第 1 卷[MJ.北京 : 牛华书尉，2000:29.

[2] 哈里森，沃尔德伦.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栓，2012:235-236 .

[3J 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敏委员会，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历代王朝与民族主吴敬[M]. 北京:民族出版

社，2012:112.

[4]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线:GB/T 25100-2010[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2-3.

[5] 徐光宪，玉祥云.物质结构[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6J 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7J 王夫之. 51<!论[M]. 刻本.金陵:湘乡曾因奎， 1865(渭同治四年) .

[8J 牛志明，斯温兰德，霄光存.综合湿地管理同际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 9J 中同第一历史挡来馆，辽宁省档案馆. 中国叨朝档案总汇[A].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0] 杨保军.新闻道德论[D/OL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12-11-01]. htLp: // apabi.lib. pku. edu. cn/ 

usp/ pku/ pub.mvc? pid= book.detail8ιmetaid= m.20101104-BPO-889-1023&.cult=CN. 

[11] 赵学功.当代美国外交[M/OL].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014-06-11]. hup: // www.cadal.zju.edu. 

cn/b∞k/trySinglePage/33023884/1. 

[ 12]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I!h.灾国家重点实验室.汶)11地震震挥研究[M/OL].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5-6 

[2013-05-09].htlp: // apabi.lib. pku. edu. cn/usp/pku/pub. mvc? pid = book. delail&.melaid = m. 20120406-YPT-

889-0010. 

[ 13J 中国造纸学会.巾国造纸年鉴: 2003 [M/OL].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2014-04-25]. http : // www. 

cadal. zju.edu.cn/b∞k/view/25010080. 

[ 14] PEEBLES P Z, Jr. Probability, random variable. 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 M]. 4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 2001. 

口5] YUFIN S A. Geoecology and computer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l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of 

Computer Methods i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Moscow, Russia , February 1-4 , 2000 

[CJ. Rolterdam: A.八. Balkema, 2000. 

[16J BALDOCK P. Developing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pasl , present and future [ M/OLJ. [S. 1.] : Open 

University Press , 2011: 105 [2012-11-27] . http://lib.myilibrary.com/Open.aspx?id= 312377. 

[1口7J FAN X, SOMMERS C H. Food 盯adωiat

ing , 2013: 25-26[2014-06-26J. hUP: //onlinelibrary. wiley.com/ doi/ 10.1002/9781 118422557.ch2/ summary. 

4.2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4.2.1 著景项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籽

析出文献题名项

析出文献题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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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标识(任选)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任选)

出处项

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版木项

出版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析出文献的页码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电

数字对象唯

析出文

主要责任者.

获取和访问

[2J 

[3J 

[4J 

[5J 

[6J 

SODEMAN W A. Pathò'!lll 

[7J ROBERSON J A. BURNESσ 

4.3 连续出版物

4.3. 1 著录项目

4 

主要责任者

题名项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识(任选〉

年卷期或其他标识〈任选〉

出版项

íons and goals[M/ OLJ// American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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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电子资源必备〉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电子资源必备〉

4.3.2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C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年，卷(期)_年，卷(期).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

[ 1J 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临床内科杂志[1]. 1984 ，1(1)-.武汉 : 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 1984-.

[ 2J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通讯[JJ.1957 (1)-1990(的. 北京 :北京图书馆，1957-1990 .

[ 3J Amerícan Assocíatí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íence. Science [J]. 1883 ,1 (1) - . Washington , D.C.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íence, 1883气

4.4 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

4.4.1 著录项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项

析出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任选)

出处项

连续出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年卷期标识与页码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电子资源必备〉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电子资源必备)

4.4.2 著景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

信息，年，卷(期) :页码[引用 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 1J 袁训来，陈暂，肖书海，等. 蓝回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科学通报， 2012 ，

55(34) ,3219. 

[ 2J 余建斌.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J. 人民日报， 2013-01-12 (2) [2013心3-20].

http ://paper.people.com.cn/rmrb/htmI!2013-01/12/ nw.Dl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3J 李炳穆.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悄报工作， 2008 ， 52( 6) : 6-12[2013- ) 0-25]. http ://www.docin.com/ p-4002 

65742.html. 

[4J 李幼平，王莉. 循证医学研究方法:附视频[J/OLJ. 中华移植杂志〈咆子版)， 2010 ， 4(3):225-228[2014-06-09J .

http://www.cqvip.com/Read/ Read.aspx? id= 36658332. 

[5J 武丽丽，华一新，张亚军，等"北斗一号"监控管理网设计与实现[J/OL]. 测绘科学，2008 ， 33(曰 : 8-9 [2009-10-

25J.http://vip. calis.edu.cn/CSTJ/ Sear.dll?OPAC_CreateDetail. DOl: 10.3771/j.issn. 1009-2307.2008.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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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J K八NAMORI 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 [1]. Scicnce , 1998 , 279 (5359) : 2063. 

[ 7J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s [1]. Thc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 (2) : 61-66. 

[8J FRESE K S , KATUS H A , MEDER ß.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from undcrstanding biology to personal-

ized medicine[J/OL]. Biology, 2013 , 2(1): 378-398[2013-03-19]. http:// www.mdpi.com/2079-7737/2/1/ 

378. DOI : 10.3390/biology201 0378. 

[9J MYBURG A A , GRATTAPAGL1A D , TUSKAN G A , ct al. The genome of Eucalyptus grandis[J/OL]. Na­

ture , 2014 , 510: 356-362 (2014-06-19) [2014-06-25]. http: // 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10/n7505/ 

pdf/ nature 13308. pdf. DOI: 1 0.1038/ nature13308. 

4.5 专利文献

4.5.1 著录项目

4.5.2 蕃景

题名项

专利题名

出版项

问
，

遭
用
和
对

引
取
字获
数

[2J 

[3J 

4.6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以及电子

专利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 4.1~4. 5 中的有关规则处理. 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本规则

著录。

4.6.1 著录项目

主要责任者

题名项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识〈任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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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虫liPh

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4.6.2 著录格式

GB/T 77 14- 2015 

主要责任轩.题名 z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z引文页

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J 中国豆联网络信息中心.第四次中国五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 2013-03-26J. http : I扩

www.cnnic.net.cn/hlwfzyj/ hl wxzbg/20 120 1/ P020 120709345264469 680. pdf. 

[ 2J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友北京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政办~[2005J37 号[A/

OL]. (2005-07-12)[ 2011-07-12J . http: //china.findlaw.cn/ fagui/ p_I / 39934.html. 

[ 3] BAWDEN D. Origins and concepts of digitalliteracy[ EB/ OL] . (2008-05-04) [ 2013-03-08]. http: //www.soi. 

city.ac. uk/ ~dbawden/ digital% 20literacy% 20chapter.pdf. 

[4J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lnc. About OCLC: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B/ OL]. [ 2012-03-27]. http: // 

www.oclc. org/about/cooper且tion.en.html.

[5]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 [ EB/ OL] . (2009-04-22) [2013-03-27 J. http: // 

archive. ifla.org/ IV / ifla64 /138-161巳htm.

5 著录信息源

参考文献的著录信息源是被著录的信息资源本身.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专利文献等可依

据题名页、版权页、封面等主要信息源著录各个著录项目 ;专著、论文集巾析出的篇章与报刊上的文章依

据参考文献本身著录析出文献的信息，并依据主要信息源著录析出文献的出处 ;电子资源依据特定网址

中的信息著录.

6 著录用文字

6.1 参考文献原则上要求用信息资源本身的语种著录. 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用双语著录参考文

献时，首先应用信息资源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

示例 l : m原话种薪录参考文献

[1J 刷岱.J!.软物质物理导论[M]. r.海:复旦大学IH版社，2011: 1.

[ 2J 常森ι五行》学说与《苟子)[J]. .lt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 50(1): 75. 

[3J 在l 材l 喜. 91. 豆λt苍要ξλ1型号 'll /H ~哇哇子[M]. 付告 : 哇号是豆}挂号创萄~n毡 ， 2003:15.

[ 4J 因笛筒m~画古字典编集委员会.放新因番馆用Z否大醉典[M]. 束京:柏鲁房株式舍革土，2004:154.

[5J RUDDOCK L. Economics for the modern built environment[ M/ OLJ.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2009 : 12 

[ 2010-06-15]. http://lib.myilibrary. com/ Open. aspx? id = 179660. 

[ 6] KO 'le1'K08 A 咒 MOJIH归ell Me.ll.Hσ钝J1OTODO罔HOooe M仅由polKII.eHHe PSlö..lloece[J/ OL]. Ore咄咄阳all reJlOrH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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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7): 50-58. 

示例 2: 刷铸中 2 种语种著录参考文献

[ l J 01 唱乓. ~正λl 苟明丁7夺苦: .(11 1 世 [M].λ~ ~.:子口]Pr<zl .:哥哥E芋， 2005: 67-68. 

P扣炳穆.图书馆法规总览:第 1 卷[MJ. 首尔:九美贸易 11:版部，2005 :67-68. 

[ 2J 豆λl t!;;曾豆~4斜引玛哇主导也J 言:王λ1吐1l~1l -'!哥 71 p! 'é!- 11 11 [JJ. 111 f!J自由文化， 2007 ， 48(7): 11-12. 

阁书馆信息政策委员会成v.仪式与图书馆信息政策规划团[JJ. 图书馆文化，2007 ， 48(7) : 11-12.

示例 3: 用中英 2 种语种著录参考文献

[lJ 熊平，吴顽.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谈如何构建药品流通的良性机制[1].中国物价，2005(8) :42-45. 

[2J 

6.4 山版项

国际公认的

西文期

mechanism from tranaction cost 

operallng sltua-

7. 1 本标准中的著

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

7.2 参考文献使用下列规定的

8 

用于题名项、析11-1文献题名项、其

标识"项、版本项、出版项、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的出处项、获取和访问路径以及数字对象唯一

标识符前.每一条参考文献的结尾可用勺'号.

用于其他题名信息、出版者、引文页码、析出文献的页码、专利号前.

, 用于同一著作方式的责任者、"等川译"字样、出版年、期刊年卷期标识中的年和卷号前。

用于同一责任者的合订题名以及期刊后续的年卷期标识与页码前.

// 用于专著巾析HI文献的 :11 处项前.

( ) 用于期刊年卷期标识中的期号、报纸的版~、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以及非公元纪年的

山版年.

[ ] 用于文献序号、文献类型标识、电子资源的引用日期以及内拟的信息。

/ 用于合期的期号间以及文献载体标识前。

用于起这序号和起诡页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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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著景细则

8.1 主要责任者或其他责任者

8. 1. 1 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欧美著者的名可用缩写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

欧美著者的中译名只著录其姓;同姓不同名的欧美著者，其中译名不仅要著录其姓，还需著录其名的首

字母。依据 GB/T 28039-2011 有关规定 ，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名，姓全大写，其名可缩写，取每个汉字

拼音的首字母。

示例 1: 李时珍

示例 2: 乔纳斯

示例 3: 昂温

示例 7 : 

示i;lJ 8: 

示i;lJ 9: 

示例 10

示例 1 1

8.1.2 著

或与之相

乐例 1 : 

示例 2:

示例 3:

示f9IJ 4: 

8. 1.4 儿是对文献负责

录，上下级间用" "分隔，用汉

示例 2: 贵州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示例 3: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示例 4 :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8.2 题名

其后加"，等"

题名包括书名、刊名、报纸名、专利题名、报告名、标准名、学位论文名、档案名 、舆图名、析出的文献

名等。题名按著录信息源所载的内容著录。

示伊tl1: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

示~J 2: 张子正象注

示例 3: 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

示例 4: 袖珍神学，或，简明基督教词典

示~J 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示~J 6: Gases in sea ice 1975-1979 

9 

116/251



Gß/T 7714-2015 

示例 7: ] Math &. Phys 

8.2.1 同一责任者的多个合订题名，著录前 3 个合订题名.对于不同责任者的多个合订题名，可以只

薪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盟的合订题名。在参考文献巾不著录并列题名。

示例 1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原题:为人民服务纪念自求恩愚公移山 毛泽东著

示例 2:大趋势 原题:大趋势 Megatrcnds

8.2.2 文献类型标识(含文献载体标识〉宜依附录B(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著录.电子资源既

要著录文献类型标识，也要著录文献载体标识.本标准根据文献类型及文献载体的发展现状作了必要

的补充.

8.2.3 其他题名信息根据信息资源外部特征的具体情况决定取舍。其他题名信息包括副题名，说明题

名文字，多卷书的分卷书名、卷次、册次，专利号，报告号，标准号等。

示例 1: 地完运动假说:从大陆漂移到板块构造[M]

示例 2: 三松堂全集:第 4~[M]

示例 3: 世界出版业 :3是因卷[M]

示例 4: ECL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M]

示例 5: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2 卷 科学思想史[M]

示例 6: 商缺战秋菊:法治转型的一个思想实验[1]

示例 7: 中国科学:D辑 地球科学[1]

示例 8: 信息与文献 郁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GB/T 25100- 2010[ S] 

示9tJ 9: 中子反射数据分析技术:CNIC-01887[R] 

示例 10: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e-only 

8.3 版本

第 1 版不著景，其他版本说明应著录.版本用阿拉伯数字、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识表示。古籍的

版本可著录"写本川抄本，，"衷。本""活字本"等.

示例 1: 3 版

示例 2: 新 1 版

示例 3: 明刻本

示例 4: 5th ed. 

示例 5: Rev. ed. 

8.4 出版项

原题:第三版

原题:新 1 版

原题:明刻本

原题:Fifth edition 

原题:Revised edilion 

出版项应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顺序著录.

示例 1: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示例 2: N ew Y ork: Academic Press , 2012 

8.4.1 出版地

8.4. 1.1 出版地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对同名异地或不为人们熟悉的城市名，宜在城市名后

附省、州名或国名等限定语.

示例 1: Cambridge, Eng. 

示例 2: Cambridge, Mass. 

8.4. 1.2 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
示例 1: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原题:科学出版社北京上海 2013

示例 2: London: Butterworths , 2000 

原题:Butterwonhs London Boston Durban Syngapore Sydney Toronto Wellington 2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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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1.3 无出版地的中文文献著录"出版地不详"，外文文献著录"S. 1. " ，并置于方括号内.无出版地的
电子资源可省略此项.

示例 1 : [ 111版地不详] 3 4户阁书刊行社， 1990

示例 2: [ 5. I.J : MacMillan, 1975 

示例 3: Open Universily Press. 2011: 105[2014 06-16]. htlp: //lib.myilibrary.com/ Open.aspx? id= 312377 

8.4.2 出版者

8.4.2. 1 出版者可以按著录信息源所载的形式著录，也可以按国际公认的简化形式或缩写形式著录.

示例 1. 巾 I司标准出版社 原题:中国标准出版社

示例 2: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示例 3 ， IRRI 

8.4.2.2 文献中载有多个

示例: Chicago: 

示例 2 :

8.4 . 3 出

8.4.3. 1 

"( )"内.

亲例 1:

示例 2 : 

8.4.3.2 

示例 : 201 

8.4.3.3 出版

号内。

示例 1: c1988 

示例 2: 1995 印刷

示例 3: [ 1936J 

8.4.4.1 依据 GB/T 7408一2005 专利文献的

伯数字著录.

年形式置于

或公开日期按照"YYYY-MM-DD"格式，用阿拉

8.4.4.2 依据 GB/T 7408一2005 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按照"YYYY-MM-DD"格式，

用阿拉伯数字著录.

示例: (2012 05-03)[2013-11-12J 

8.5 页码

专著或期刊中析出文献的页码或引文页码，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参见.8.8.2 、 10. 1. 3 、 10.2.4) 0 

引白序古或扉页题词的贞码，可按实际情况著录。

示例 1: lY凌.中同佛敏疑伪经综录[MJ.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9.

示例 2: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序 2-3.

示例 3: 冯友兰.冯友兰自选集[MJ.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 1 版自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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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李约瑟. 题如~[MJI扩苏克橱，管成学，邓明鲁.药;领与f本事图纶E研究.长在:长杏出版社， 1991:扉1比!.

示例 5: DUNBAR K L , MITCHELL D A. Revealing nature's synthetic potential through the study of cibosomaJ 

natural product biosynthesis[J/OLJ. ACS chemical biology , 2013 , 8: 473-487[2013-10-06J. hllp://pubs. 

acs.ocg/doi/ pdfplus /10.1021/ cb3005325. 

8.6 获取和访问路径

根据电子资源在互联网中的实际情况，著录其获取和访问路径。

示例 1: 储大问.恶性肿瘤个体化治疗靶向药物的临床表现[J/OLJ. 中华肿瘤杂志，2010 ， 32(10) : 721-724[2014-06-

25J. http://vip.calis.edu.cn/ asp/Detail.asp. 

示例 2: WElNER S. Microacchaeology: beyond the visible archaeological Tecocd[M/OL丁. Cambridge, Eng.: Cam­

bcidge Univecsity Pcess Textbooks , 2010 : 38 [2013-10-14]. http: // lib. myilibrary. com/Open. aspx? id 

=253897. 

8.7 数字对象睡一标识符

获取和访问路径中不含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时，可依原文如实著录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否则，可

省略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获取和访问路径中不含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刘}~安. 生物质材料热解失草动力学及其分析方法研究[D/OLJ. 安徽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0:17-18

[2014-08-29]. hup: // wenku. baidu. com/link? uTl = GJDJxb4lxBUXnIPmqlXoEGSlrl H8TMLbidW _ Ljl 

Yu33tpt707u62TK1iyp U_FBGUmox70vPNaVlVBALAMd5yfwuKUUOAGYuB7cuZ-BYEhXa. 001: 10. 7666/ 

d.y351065. 

(该书数字对象唯-标识符为:001: 10.7666/ d. y351 065) 

示例 2: 获取和访问路径巾舍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EVERELL W , IGLER D. A companion to Califomia histOTy[M/OLJ. New YOTk : 10M Wi!ey &. 50邸，

2013: 21-22 (201311-15) [2014 06-24].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l0.1002/9781444305036. ch2/ 

summary. 

〈该书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为:DOI: 10.1002/9781444305036.ch2) 

8.8 析出文献

8.8. 1 从专著巾析出有独立著者、独立篇名的文献按 4.2 的有关规定著景，其析出文献与源文献的关系

用"//"表示。凡是从报刊中析出具有独立著者、独立篇名的文献按 4.4的有关规定著录 ，其析出文献与

源文献的关系用勺'表示。关于引文参考文献的著录与标识参见 10.1. 3 与 10. 2.4 • 

示例 1 :挑中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MJ矿罗卫东，跳中秋.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09 :44. 

示例 2: 关立哲，韩纪富，张晨延. 科技期刊编辑.读中要注11比较思维的科学运用[1].编撰学报，2014 ， 26(2):

示例 3: TENOPIR C. Online databases: quaJity control [1]. Library joumal , 1987, 113(3): 124-125. 

8.8.2 凡是从期刊巾析出的文章，应在刊名之后注明其年、卷、期、页码.阅读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

文章的起吃页或起始页，引文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

示例 1: 2001 , 1 (1): 5-6 

年卷期页码

示例 2: 2014 , 510 : 356-363 

年 卷页码

示例 3: 2010(6): 23 

年期页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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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2012.22(增刊 2) : 81 86 

年 2主期 页码

8.8.3 对从合期小析出的文献，按 8. 8.2 的规则著录 ，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合期号。

示例: 2001 (9/10) : 36-39 

年期页码

8.8.4 儿是在同一期刊上连载的文献，其后续部分不必另行著录，可在原参考文献后直接注明后续部

分的年、卷、期、页码等。

示例: 2011. 33(2) :20-25,2011. 33 (3) :26-30 

年 卷期页码年卷期页码

8.8.5 凡是从报纸巾析出的文献，应在报
示例 : 2013-03-16 (1) 

年月日版次

9 参考文献袋

9. 1 

参考

示例 z

[IJ 

[2] 

[3J 

[ 4J 

[5J 

[ 6J 

9.2 

参考文献表采用著者-比监年面

其他文种 5 部分;然后按著者字

也可以按著者的笔画笔顺排列.

示例 :

尼葛洛庞帝， 1996.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海曰:海南出版社.

汪冰， 1997 .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M]. 北京 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16. 

杨宗笑 .1996. 电子阁书馆的现实模型[1].中国阁书馆学报(2) : 24-29. 

BAKER S K , ]ACKSON M E , 1995. The futurc of resource sharing[M].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CHERNIK B E. 1982. Intro<luctionωlibrary servi恼 for library techni叩lS[叫.υ时eton ， Colo.: Libraries Unlimiled, lnc. 

DOWLER L. 1995. The research universitY'5 dilemma: resource sharing and research in a tran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1].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21 (1 /2) : 5-26. 

10 参考文献标注法

正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可以采用顺序编码制，也可以采用著者-I~版年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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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顺序编码制

10.1.1 顺序编码制是按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巾。如提顺

序编码制用脚注方式时，序号可由计算机自动生戚朋码。

示例 1: 引用单篇文袱，序号篮子方括号中

…..德国学在i-N.克罗斯研究了瑞士巴塞尔市附近保罗山中老第五纪断裂)(.)"第三系搁皱的控制(2351 ;之后，他又描述

了两旦西亚第 3 条大袍的近商..11:向构造带，并提出地槽是在不均一的块体的恙，底上发展的思想En-1.

示例 2: 11f罚单篇文献，序号由计算机自动生咸阳码

…·所谓"移惰"，就是"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呻 . (汉语大词

典'初张相@都认为"可"是"痊愈飞侯稍一认为是"减轻3，@ . ……另外，根据侯稍一，表示病痛程度减轻的形容词"可"和

表示逆转否应的刷词"可"是兼类词@，这也说明二者应该存在着源流关系 .

10. 1.2 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应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如遇连

续厅，号，起谊序号间用短横线连接。此规则不适用于用计算机自动编码的序号。

示例:引用多篇文献

裴伟[57..nl 提出…...

必拉德对稳定区的节理格式的研究[ZSS m1 ...... 

10.1.3 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J叩卡著录

引文页码。如果用计算机自功编序号时，应重复著录参考文献，但参考文献表中的著录项目可简化为文

献序号及引文页码，参见本条款的示例 2.

示例 1: 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的序号

……改变社会规范也可能存在类似的"二阶冈徒困境"问题:尽管改变旧的规范对所有人都好，但个人理性选择使得

没有人愿意率先违反旧的规范[IJ . ……事实上，古希腊对轴心时代思想真正的贡献不是来自对民主的赞扬，而是来自对

民主制度的批评，苏格拉底、柏拉图利亚里士多德 3 位贤圣都是民主制度的坚决反对者[27266 . ……柏拉图在西方世界的

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学者评论说，一切后世的思想都是一系列为柏拉图思想所作的脚注。. ……据f唐会要》记

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 4600余所，招缝、兰若等佛数建筑 4 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 260 500 人. 佛敬受到

极大的打击mmm. ……陈登原先生的考证是非常精确的，他印证了《在秋说题辞γ察者绪也，放其立字，采人米为黎 ，

为酒以扶老，为酒以序尊卑，禾为柔物，亦:自养老"，指出"以1:1同等威之辨，尊卑之序， 由于饮食荣辱."【.J

参考文献:

[ IJ SUNSTEIN C R.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roles [J/OLJ. Columbia law review , 1996.96 : 903 [2012-01-26]. 

http:// www.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 =hein. journals/clr96&.id=913&.collection = journals&.index 

= journals/ c1r. 

[ 2J MORRI 1. 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MJ.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3J 罗杰斯.西方文明史:问题与源头[MJ. 漏惠霞，魏册，杨艳，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15-16. 

[4J 陈登原.国史11:1闻:第 1 卷[MJ. 北京:中华书局 .2000:29.

示例 2: 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的脚注序号'

……改变社会规范也可能布在类似的"二阶囚徒困境"问题:尽管改变旧的规范对所有人都好，但个人理性选择使得

没有人愿意率先连反旧的规范@. ……事实1-_.古希腊对轴心时代思想真正的贡献不是来自对民主的赞扬，而是来自对

民主制度的批讶，苏格拉底、柏拉图利亚里士多德 3 位贤圣都是民主制度的坚决反对者@.……柏拉图在阿方世界的影

像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学者评论说，一切后世的思想都是一系列为柏拉图思想所作的脚注@ . ……据(JJf会耍'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 4 600 余所，拥挺、兰若等佛教建筑 4 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 260 500 人. 佛教受到极

大的打击@ . ……陈登原先生的考证是非常精确的，他印证了《春秋说题碎γ察者绪也，攸其立字，禾入米为蔡，为酒以扶

老，为酒以序尊卑，禾为柔物，亦宜养老"，挤出 u以上谓等威之辨，尊卑之序，由于饮食荣辱.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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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UNSTEIN C R.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rolcs[J IOL]. Columbia law review, 1996 , 96 : 903. [ 2012-01-26]. ht 

tp : 11 www.heinonlinc.org/HOL/Page?handle = hein.journals/clr96&.id = 913&.colleclion ~ journab&.índex = 

journalsl clr. 

(2) MORRll. Why thc west rules for now, the pallern~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l the fUlure[ MJ.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260. 

@ 罗杰斯.西方文明先:问题与源头[M]. 漏瓢彼，魏娟，杨袍，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 15-16. 

@问②326-329.

⑤ 陈登原. 国奥|口问:第 1 卷[M]. 北京 z 巾

10.2 著者-出版年制

10.2.1 正文引用的文

"(呐倘若只d著
字书写的姓名.

、韩国人、日本人用叹

姓名，则在其后的

Ig historians was 

49-560. 

;对于小国著

，
、古

从
明

汹
地
比
国
乡
中

届

惠

首

忡
阳毛究

KENNEDY W J, G八RRISON R E , 1975b. Morphology and genesis of nodular phosphales in the cenomanian of 

South-east England[JJ. Lethaía , 8 : 339. 

10.2.4 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在正文巾标注著者与出版年，并在"( )"外以角标的形式著录

引文页码。

示例:多次引用间一着者的同一文献

主编靠编辑思想指~全局已是编辑界的共识(张忠智，1997) ，然而对编辑思想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故不妨徙

LI:一个构架……参与讨论.由子"1恩恩想"的内涵是"客1观见4布/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主经t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泉"气〈巾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如识讪~典编辑写宅~ .1凹99伺6)户11

活动而产生的结呆". ..…...….. ( 巾国T青T年》杂志创办人迫求的商丰格岛调 一-璋性的成熟与热点的凝聚(刘彻东 .1山998盯) ，表明1其z 
读者群的文化的品位的芮层次..…....….. "方针"指"引导耶J业监 l前沛进的方向和口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96)235 . ……对编辑方针， 1981 年中国科协副主府裴刚生曾有过科学的论断--"向然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以马列宅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离相纺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P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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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裴隔候，1981)它完整地回答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如何服务得更好的问题.

参考文献:

~i!H尘 ， 1981.在中国科协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CJ//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同科协学术期刊编辑

工作经验交流会资料选.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工作部: 2-10. 

刘彻东， 1998. 中国的青年刊物:个性特色为本[1].中国出版(5): 38-39. 

张忠斜， 1997. 科技书刊的总编(主编〉的角色要求(C]I扩巾同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间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建

会 1-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学术委员会:33句31.

中囤社会科学院请省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 1996. 现代汉语词典[M]. 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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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景)

顺序编码制参考文献表著景格式示例

A...u 蕾通图书

lJ 张伯，.
:2] 师伏堂日记:第 4

3] 胡承正产，周详砸在』师限当
,4] 美国妇

山， 2010: 112. 

].段涛，杨慧霞，译.北

〔斗

[ï] 

8 -

;_9J 

~12 

:13: 

c 
lrwm , 1994. 

版社， 2009.

京大学出版

mcs of pcrsons : n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KI刊CHY A. Sccds , sciences, and struggle :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ransgenic crops[ M/ 

OL~ . Cambridge , Mass.: MIT Press , 2012: 50 [ 2013-07-14]. http: // lib. myilibrary. com? 

ID= 381443. 

PRAETZELLIS A. Death by theory : a tale of mystery and archaeological theory[l\盯OL].

Rc ,,' . cd. [ S. I.J: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 Inc. , 2011 : 13 [2012-07-26]. 

bup: lib.myilibrary. com/ Open.aspx? id = 293666. 

Lë诠立集、会议录

中国职工教育研究会.职工教育研究论文集[G]. 北京 2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虫研究中心.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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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 m光养.综合湿地特理:综合湿地管理间际研讨会论文集l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 2012.

[ 4J 陈志勇 . 巾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中间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OL]. 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2013-10-14 ]. http: // apabi.lib.pku.cdu. cn/ usp/ pku/ pub. mvc? pid = 

book.detail &.mctaid= m.20110628-BPO-889-0135&.cult= CN. 

[ 5J B八BU B V , NAGAR A K , DEEP K , ct a l.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crnational Confcr­

encc on Soft Computing for Problcm Solving , Decembcr 28-30 , 2012 [C]. New Delhi: 

Springer , 2014. 

A.3 报告

[ lJ 巾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重. 同防白皮书:中间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R/OL].

( 2013-0个16) [2011-06-11 J. http://www.mod.gov.cn/aHair/2013-04/16/content _ 

4442839. htm. 

[ 2J 汤万金，杨跃翔，刘文，等.人体安全谊要技术标准研制最终报告 :7178999齐2006BAK04A10/

10.2013 [ R/OL] . (2013-09-30) [2014-06-24]. http://www.nstrs.org.cn/ xiangxiBG. aspx? id 

= 41707. 

[3J CALKIN D, AGER A , THOMPSON M.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cnt framework for 

wildland fire managcmcnt : the 2010 cohcsive strategy scicnce report: RMRS-GTR-262[RJ . 

[ S.1. : S.D.J , 2011: 8-9. 

[4J U. 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 ighway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s for han­

dling cxcavated acid-producing matcrial: PB 91-194001 [ R]. Springfield: U.S. Department 

o[ Commercc National In[ormation Service , 1990. 

[5J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actors regulating the immune response: report o[ WHO Sci­

entific Group[ R]. Gcncva: WHO , 1970. 

A.4 学位论文

[1J 刊欢.人类活动影响下梅河流域典型区水循环变化分析[D/OL].北京:清华大学， 2011: 27 

[ 2013-10-14].http: //www.cnki.net/ kcms/ detail/detai l. aspx? dbcode = CDFD&'QueryID=. 

0&.CurRec= 11&.dbname= CDFDLAST2013&.filename= 1012035905.nh&'uid = WEEvREc­

wSlJ HSldTTGJh Y lJRaEhGUXFQWVB6SGZXeisxdm Vh V3ZyZkpoU nozeDE1 bOpaMON m 

MjZiQ3p4TUdmcw= . 

[ 2J 吴云芳.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3北京大学， 2003 【2013-

10-14]. http: // thesis. lib. pku. edu. cn/ dlib/ List. asp? lang = gb&. type = Reader&.DocGroupID 

= 4&. DocID= 6328. 

[ 3J CALMS R B. Infrared spcctroscopic studics on solid oxygcn[ D]. Berkelcy : Univ. of Cali[or­

nia , 1965. 

A.5 专利文献

[ l J 张凯军.轨道火车A高速轨道火车紧急安全制动辅助装置 :201220158825.2[P]. 2012-04-05. 

[2J 河北绿洲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荒漠化地区生态植被综合培育种植方法 :01129210.5

[ P/OL]. 2001-10-24[2002-05-28]. http :矿21 1. 152.9.47/ sipoasp/ zlijs/hyjs-yx-new. asp? re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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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129210.5&. lcixin= 0. 

: KOSEKI A , MOMOSE H , KAWAHITO M , et al. Compiler : US828402[P/OL]. 2002-05-

25l:2002-05 -28]. http: //FF&.p = l&.u = nctahtmI/PTO/scarch-bool. html&.r = 5 &.f = G&.l 

=50&.col = ANDßιd'-PGOl&.sl = IBM.AS.&'OS= AN/IBM/RS= AN/IBM. 

u ~孟鑫立献

&.1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献著录:第 4 部分 非书资料 : GB/T 3792.4- 2009 

[SJ.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 ， 3 .

~ 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
.. 

a 
J 

:4J 

:"l~ 

3: 

4 

献工

• 宋史卷一
-捶梦麟，杨

巳b. pku.edu.cn/ u 

BL"SECK P R , NORD G L , 

划院， 2007: l. 

[S/OL]. 北京:中国标准

talogue _ detai l. 

: 146-163. 

安全管理办

学出版社，

木工程防灾罔家重点实

'--" m.20120406-YPT-889-0010. 

ubsolidus phenomena in pyroxcncs[M]矿

Pyroxense. Washington ,D.C.: Mineralogical Society of Amcrica , cl980: 117-211. 

: FOL"R~EY M E. Advances in holographic photoelasticity[CJ//Symposium on Applications 

of Holography in Mechanics , August 23- 25 , 1971, U niversity of Southcrn California , Los 

A:l.geles , California. New York , ASME , c1 971 , 17-38. 

U， 擅司中桥出的文献

;杨洪升.四库馆私家抄校书考略[J]. 文献， 2013 (1) 56-75. 

-: 李商事.韩同图书馆法[1].图书情报工作，2008 ， 52(6) ， 6-21 .

3: 子潇 .刘义，柴跃廷，等. 主联网药品可信交易环境巾主体资质审核备案模式。J. 清华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2 ， 52(11) ， 1518-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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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 陈建军.从数字地球到智慧地球[J/OL]. 同阁资源导刊，2010 ， 7 (1 0) : 93 [2013-03-20]. http: 

// d.g. wanfangdata. com. cn/Periodical_ hunandz201010038. aspx. DOI: 10. 3969/j. issn.1672-

5603.2010. 10.038. 

[5J DES MARAIS D J , STRAUSS H , SUMMONS R E , et al. Carbon isotope evidencc for thc 

stcpwisc oxidation of the Proterozoic cnvironment[J]. Nature , 1992 , 359: 605-609. 

[6J SAITO M , MIYAZAKI K.]adeitc-bcaring metagabbro in serpentinitc mélange of the " Ku­

roscgawa Bclt" in Izumi Town , Yatsushiro City , Kumamoto Prcfccturc , central Kyushu 

[J]. Bulletin of the gcological survey of Japan , 2006 , 57 (5月): 169-176. 

[7J WALLS S C , BARICHIVICH W J , BROWN M E. Drought , deluge and dcclines: the îm­

pact of prccipitation extremes on amphibians in a changing climatc[ J/ OL]. Biology , 2013 , 
2(1): 399-418 [2013-11-04]. http://www.mdpi.com/2079-7737/2/1/399. DOI: 10.3390/bi­

ology2010399. 

[8J FRANZ A K , DANIELEWICZ M A , WQNG D M , et a l. Phcnotypic screening with oleagi­

nous microalgae revcals modulators of lipid productivity [J/OL]. ACS Chcmical biology , 
2013 , 8: 1053-1062 [ 2014-06-26]. http: //pubs.acs.org/doi/ipd[/10.1021/cb300573r. 

[9J PARK J R , TOSAKA Y. Mctadata quality control in digital rcpositories and collections : 

criteria , semantics , and mechanisms [J/OL]. Cataloging ß.. classifîcation quarterly , 2010 , 

48(8) : 696-715 [2013-09-05 J . http://www.tandfonline. com/doi/pdf/l0.l080/01639374. 

2010.508711. 

A.9 报纸中析出的文献

[1 J 丁文详.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N].巾国背年报，2000-11-20(15) . 

[2J 张田勤.罪犯 DNA 库与生命论理学计划[N].大众科技报 ，2000-11-12(7) . 

[ 3J 傅刚，赵承，李佳路.大风沙过后的思考[N/OLJ. 北京青年报， 2000-01-12[2005-09-28].http: 

// www.bjyouth.com.cn/Bqb/20000412/GB/4216%5ED0412BI401.htm. 

[4J 刘裕国，杨柳，张洋，等.雾锺来袭，如何突围 [N/OL].人民日报， 2013-01-12 [ 2013-11-06]. 

http:// papcr. pcople. com. cn/rmrb/htm1/2013-01/12/nw. D110000renmrb _ 20130112 _ 2-

04.htm. 

A.10 电子资源〈不包括电子专蕃 、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学位论文、电子专利〉

[1J 萧缸.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 (2001-12-19) [2002-04-15]. http: //www. creader. 

com/news/20011219/200112190019.html. 

[2J 李强. 化解医患矛屑需釜底抽薪【EB/OL]. (2012-05-03) [2013-03-25]. http: I扩wenku. baidu. 

com/view /47 c4f206 b52acfc78gebc92f. htm l. 

[3J Commonwcalth Libraries Burcau of Library Devclopment. Pennsylvania Dcpartment of Ed­

ucation Office. Pennsylvania library laws[EB/OL].[2013-03-24]. http://www.racc.edu/yo­

cum/pdf/PALibrary Laws.pdf. 
[4J Dublin core mctadata element set: vcrsion 1.1[EB/OL]. (2012-06-14)[2014-06-11 ]. http: // 

dublincore. org/ documents/ d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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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B

(资料性附景〉

文献类型和文融戴体标识代码

8.1 文醺类型和标识代码

囊 8.1 文醺鬓型鞠标识代码

褒 B.2 电子资源霞体和标识代码

也子资源的4t体类型 载体类强标识代码

雹锣(:nagnctic tape) MT 

锺鑫(dìsk) DK 

光盘(CD-ROM) CD 

联机网格 (online)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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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745—2009

表 1 (续 )

代 码 学  科   名  称 说     明

8402767 社区研究

8402771 社会保障研究

8402774 社会工作

应用社会学其他学科8402799

比较社会学84031

社会地理学84034

政治社会学 见 8101020

84037 文化社会学

8403710 艺术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8403720

宗教社会学 见 7301125

法社会学 见 8201040

8403730 道德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其他学科8403799

历史社会学84041

科学社会学 见 6303510

84044 经济社会学

军事社会学84047

社会心理学 见19020

84054 公共关系学

84057 社会人类学

组织社会学84061

84064 发展社会学

福利社会学84067

84071 人口学

人口 理论 原名为“人口学原理”8407110

人口经济学8407115

8407120 包括老年人口学、妇女人口学、发展人口学等人口社会学

人口学说史8407125

历史人口8407130 原名为 “人口史”

见91045人口统计学

人口地理学8407135

8407140 人口生态学

8407145 区域人口学

8407150 人口 系统工程

8407155 人口预测学

8407160 人口规划学

原名为“人口政策学”8407165 人口政策

计划生育学8407170

人口学其他学科8407199

84074 劳动科学

劳动经济学 见 79045

代码原为7904520

代码原为7904530

代码原为7904540

8407420 劳动管理学

8407425 劳动统计学

劳动社会学840743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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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市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申请复议的相关规定

为确保毕业论文（设计）评分的客观、公正，对论文（设计）评分有异议

的同学可向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复议，相关规定如下：

一、申请条件

按要求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对成绩认定有异议，可申请复议。

二、申请期限

自成绩公布之日起的 7个工作日内。

三、处理流程

（一）学生向所在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并填写《昆明城

市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复议申请表》，同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二）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向相关师生了解情况后，通过学士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会议形成初审决议后，报送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

（三）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各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初

审决议进行终审，并形成决议；

（四）教学事务部根据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议成绩，对照该生所在教

学班同学的已有成绩，重新确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

四、相关要求

（一）复议所用的论文（设计）需使用评分时的原始材料，不得再修改；

（二）原则上学生只能对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答辩小组评分中的

一项评分申请复议；

（三）每位同学只能申请一次复议；

（四）其它未尽事宜，由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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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市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复议申请表

学院 专业班级

姓名 学号 指导老师

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申请理由

（学生简述申请复议理由）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学士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初审

意见

（简述复议结果）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校学士学位评定委

员会终审意见

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附表提供以下相关材料

1.学生论文复印件（含开题报告、指导记录、成绩评定表、答辩评审表、论文正文）；

2.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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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毕业论文（设计）管理系统

用户操作手册

（学生角色）

重庆泛语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

235/251



目录

用户操作手册 .................................................................................................................................... 1

一、 系统登录 .................................................................................................................................. 3

二、 个人设置 .................................................................................................................................. 3

1、个人信息 .............................................................................................................................. 3

2、安全中心 .............................................................................................................................. 4

三、 系统主流程及操作方法 .......................................................................................................... 4

1、选题管理 ...................................................................................................................................... 5

1.1 申报课题 .............................................................................................................................. 5

1.2 课题信息变更 ...................................................................................................................... 6

2、 过程管理 .................................................................................................................................... 7

2.1 提交文献综述 ....................................................................................错误！未定义书签。

2.2 提交过程稿 .......................................................................................................................... 7

2.3 提交开题报告 ...................................................................................................................... 8

2.4 提交开题答辩记录 .............................................................................................................. 9

2.5 提交初稿 ............................................................................................................................ 10

2.6 提交定稿 ............................................................................................................................ 12

2.7 提交评审登记卡 ................................................................................................................ 13

3、最终稿 ........................................................................................................................................ 14

3.1 提交最终稿 ........................................................................................................................ 14

四、下载中心 .................................................................................................................................. 16

五、消息管理 .................................................................................................................................. 16

1、站内信 ................................................................................................................................ 16

2、公告管理 ............................................................................................................................ 17

236/251



一、系统登录
打开网址 https://vgms.fanyu.com/，选择学校“昆明城市学院”，输入账号和密码（账号

为学号/工号，初始密码：以学校通知为准），点击登录即可。

注意：如果学生角色是双学位，还需要选择一次组织；如果教师是多角色，还需要选择一次

角色；

二、个人设置

1、个人信息

第一步：点击左侧菜单进入“个人设置——个人信息”，这里可以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电

子签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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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歩：所有内容填写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

2、安全中心

第一步：点击左侧菜单进入“个人设置——安全中心”。

第二步：可根据自己需求在“个人设置-安全中心”中进行绑定安全邮箱、绑定手机号、绑

定微信、密码修改等操作。绑定后，可用于找回密码或系统登录。

三、系统主流程及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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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题管理

1.1 申报课题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选题管理”——选择“课题”，进入“申报课题”页面，

在此点击“新增”即可进入申报课题详情页面——在弹窗中根据提示填写申报课题详细内

容；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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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题信息变更

用户选择左边菜单栏“选题管理”——进入“课题信息变更”页面——点击“申请”

按钮即可跳转课题修改详情界面——在弹窗中根据模版内容填写新的课题信息，确认无误后

点击确定提交——等待指导老师审核。

240/251



2、过程管理

2.1 提交过程稿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过程管理”——选择“过程稿”，进入“编辑过程稿”

页面，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过程稿详情页面——在弹窗中上传附件；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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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交开题报告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过程管理”——选择“开题报告”，进入“编辑开题报

告”页面，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开题报告详情页面——在弹窗中根据提示填写开

题报告详细内容；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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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提交开题答辩记录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过程管理”——选择“开题答辩记录”，进入“编辑开

题答辩记录”页面，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开题答辩记录详情页面——在弹窗中根

据提示填写开题答辩记录详细内容；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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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交初稿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过程管理”——选择“初稿”，进入“编辑初稿”页面，

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初稿详情页面——在弹窗中上传附件；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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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提交定稿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过程管理”——选择“定稿”，进入“编辑定稿”页面，

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定稿详情页面——在弹窗中上传附件；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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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提交评审登记卡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过程管理”——选择“评审登记卡”，进入“编辑评审

登记卡”页面，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评审登记卡详情页面——在弹窗中根据提示

填写评审登记卡详细内容；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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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终稿

3.1 提交最终稿

第 1 步：用户点击左边菜单栏“最终稿”——选择“最终稿”，进入“编辑最终稿”页

面，在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最终稿详情页面——在弹窗中根据上传附件；

第 2 步：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或“暂存”。提交即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退回之前不

可修改；暂存并未进入下一节点，可以再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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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载中心

点击“下载中心”—“文件下载”，选中数据，点击”归档材料下载“批量下载各个流

程上传的文件。

五、消息管理

1、站内信

★第 1步：点击左侧菜单进入“消息管理”—“站内信”。可以进行站内信的查阅与发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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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告管理

★第 1步：点击左侧菜单进入“消息管理”—“公告管理”。可以查看学校学院发布公

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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